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15號

民國115年4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嘉煌             

訴訟代理人  吳文城  律師

            陳名献  律師

被      告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康志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水污染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環境部中華民國11

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於○○縣○○市○○里○○路00號設廠從事食品製造

業（下稱系爭工廠），領有被告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

件）（證號：雲縣環水許字第0295-00號，下稱系爭許可文

件），經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民國113年6

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經濟部斗六產業園區（下稱系爭產業

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

（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

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檢測結果氫離子

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

L，懸浮固體（SS）為56.3mg/L（下稱系爭排放行為），認

原告有繞流排放廢（污）水情事，乃作成稽查紀錄。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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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6月25日以府環水二字第1133607423號函（下稱被告113

年6月25日函）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於同年7月2

日提出茗源水字第11300701001號函（下稱原告113年7月2日

函）陳述意見，惟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

原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下稱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

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暨（110年5月31

日修正）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行為時

裁罰準則）規定，以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331萬5,000元

罰鍰（下稱系爭罰鍰），及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

習2小時，並依（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規定

命原告於接獲裁處書通知之日起180日內完成水量自動監測

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

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下

合稱系爭監測系統）之設置，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者，不

得排放廢（污）水，並請依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7條規定

辦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原告除參加環

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均表示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於採樣時所使用之樣品容器是否經過適當之清洗程序

未見其舉證，且本件被告於採樣前，依被告所提供之採樣

影片並未見其是否以擬採之水樣洗滌採樣瓶，所用之採樣

瓶本身是否屬於抗酸性之玻璃瓶或塑膠瓶亦未見其提出說

明，是本件被告所使用之採樣瓶是否未受污染，所採樣之

水樣是否具代表性，被告自應就此部分為舉證責任，然均

未見其舉證，則被告採樣行為即非符合相關之採樣程序。

此外，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事實上係在工業區雨

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

而依被告之流向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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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

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而無法反應採樣當時污染

物之瞬間濃度，原處分依此所作之檢測結果自屬有疑。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為原告有違規之情事，無非係依被告

所提供之水質樣品檢測報告，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上準環科公司）之收樣時間為113年6月11日上午1

0：00，然依上準環科公司之烘箱使用紀錄，其畫線之使

用時間部分係於0900-1000，則上準環科公司既係於上午1

0點收樣，又如何於收樣前就「本件採樣」基於分析而為

烘箱之使用，顯見被告於訴願決定時所提供之相關紀錄並

不能證明被告之採樣、分析方法合於程序，被告提供之相

關紀錄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再依被告所提供之檢驗

報告，其左上角所示之受測單位為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而非原告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則被告所提供

之檢驗報告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縱以該檢驗報告確

係與原告具有關聯性，然被告於113年6月7日採樣，直至1

13年6月11日始收樣，於分析前均應保存於4±2℃之暗處，

則被告於此相差4日期間是否以合於程序之方法保存，亦

未見被告舉證證明，自不得逕認被告之樣品保存方法合於

程序。

　　⒊原告建廠30餘年以來，設置廢水處理設施排放水均符合法

規規定標準，定期申換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

許可證並獲得准予，原告自始便有將雨水及污水分流收

集，即將雨水和污水分開，各用一條管道輸送，進行排放

或後續處理的排污方式，並詳實申報事業廢（污）水納入

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資訊，包含相關製程設施、生產服

務規模，用水來源與用水量，污水排放量，水質檢驗與廢

（污）水處理設施相關成本等，其中污水排放量也均符合

甚至遠低於核准排放標準，未曾有任何污水排放違規情事

發生，原告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量，於113年1月份至

6月份分別為393、374、711、915、345、297（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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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遠低於許可污水每月最大量960（立方公尺/月），

此有原告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申報表

可參，原告並無何動機理由需繞流排放廢（污）水，且原

告定期取樣水質樣品檢驗，化驗項目針對溫度、pH值、S

S、COD，檢驗結果均為合格。原處分指稱原告以泵浦控制

方式專管排放雨水云云，惟原告於該處之唯一泵浦旨在用

於將貯留於嬌旺製菓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亦

無其他暗管專道，是為積極遵循法規之行為，並非抽往原

處分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亦不符合水

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下稱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

所定繞流排放，所指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

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

　　⒋稽查當日查獲排放於系爭排放口的水，屬於原告以溝渠獨

立分流收集雨水，無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僅係因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

隔絕之泥材年久而生自然龜裂、且因排放口地形上之高低

落差方自然滲透，原告自始無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

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

之行為，並積極設置泵浦將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依下

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原告

並未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

第1款等規定。況原告並無使用專管繞流排放的故意，原

告原即有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許可證所設的水污染

防治設備，且皆表列預算花費，定期申報、送驗、並積極

校驗水污染防治設備，排放污水量如上所述甚遠低於最大

許可值，絕無可能為節省處理成本或規避處理流程而作繞

流排放，自不構成水污法所定之繞流排放。

　　⒌被告所認定之事實係指以「泵浦控制」方式並非係以泵浦

抽取方式，顯然即不符合該條文義之情形，被告亦不否認

該泵浦係將污水抽回原先原告廠區，顯見該泵浦之設置目

的顯然並非係用於抽取廢污水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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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且倘若並非係發生溢流之情形，原告自無須於鄰近廠

區設置泵浦將溢流之水抽取回原告廠區，此更並非繞流排

放。至於所謂之專管為何，是否係用於調整廢污水使原先

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

放，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亦無以專管調整之方式使原先

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

放，客觀上原告即不符合繞流排放之情形。被告稽查起因

係因斗六工業區之水質監測系統監測異樣，然而因地形關

係原告所在地點處於高處，且先前發生地震原因，導致會

發生污水排入隔壁廠區之情形，故原告設置於隔壁廠區相

關回收污水之設施已有多年，且參以被告許可污水每月最

大960（立方公尺/月），以及每月原告實際排放之污水量

相比，原告實無捨合法、無風險之管道排放污水，改採取

風險極大且可能遭受巨大裁罰而蒙受鉅額損失之情，發生

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

　　⒍又參酌本件情狀以及原告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告僅依行為

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

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

用之瑕疵。

　㈡聲明：

　　原處分（即雲林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

28號行政裁處書）及訴願決定（環境部114年2月21日環部法

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書）除環境教育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本件採樣、保存、檢測等程序均依相關規範進行，本件檢

測報告自可作為裁罰之依據。依水污染稽查紀錄之記載以

及現場檢測項目「pH」記載「4.89」等事實，而pH計於檢

測前亦有經過校正，說明pH檢測值應屬可採，已能證明原

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pH值4.89，未符合

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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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流排放行為（以專管將廢污水由未依核准之放流口排

放）。另依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乙證2）所載之廢（污）

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原告廠區之廢水應經由放

流口（D01）排放，而環保局派員至原告廠區稽查當日天

晴無雨，依現場稽查照片，系爭工廠有不明管線排放廢

水，並於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之溝渠倒入紅色染劑，隨後於

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採集到紅色染劑之廢水，其已顯見原

告以不明管線將廢污水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排放，確有繞

流排放之事實。再依一般水質送樣單、水質樣品檢測報

告、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懸浮固體檢驗紀錄

表、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等證據，本件稽查所採樣之樣

品，經檢測為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

（SS）為56.3mg/L，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CO

D：100mg/L、SS：30mg/L，原告排放廢污水確有未符合放

流水標準之事實。於訴願程序，本件檢測報告經國家環境

研究院審視，其採樣程序，均符「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

（NIEAW109.53B）」，其檢測程序未違「水之氫離子濃度

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242.53A）」、

「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乾燥

（NIEAW210.58A）」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

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W517.53B）」等檢測方法，則其

檢測結果自得作為裁罰依據。綜上，原告確有排放廢

（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及繞流排放等違法事實，被告

依法裁處罰鍰、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

及接受環境講習，自無任何違誤。

　　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之「廢（污）

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頁次：5/34，下稱示意

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平面圖，其

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

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

顯示：⑴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

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

之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

裝置、T01-03調整池。⑵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

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

放口）排放，此即為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

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會

進入斗六工業區之污水處理廠）。⑶故原告廠區之廢污

水，依法應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

由D01放流口排放（納管至系爭產業園區）。本件稽查時

之採樣地點（下稱系爭採集口），為雨水溝渠，非D01放

流口，稽查人員亦透過倒入染劑之方式，來確認廠區之廢

污水流至系爭採集口，本件已有廢污水未依核准之排放口

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情形，而原告應知悉須依該流向示意圖

來處理及排放，卻仍使廢（污）水經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

來排放，已有繞流排放之行為。原告於訴願書及準備書狀

中均自陳：「泵浦旨在用於貯留於嬌旺製果之廢（污）水

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依勘驗筆錄記載內容，顯示原告

廠區所排放廢污水，因地勢關係，會流至嬌旺廠區，原告

設置泵浦及管線，將流至嬌旺廠區之廢污水抽回至原告廠

區內之污水處理設施，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無法流向污

水處理設施，而流至系爭採集口即外面排水溝，則原告對

此情形亦清楚，其顯然知悉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即無法

依照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而是會排放到系爭採集口；

原告顯以「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之方式，讓廢污水不

流向污水處理設施及放流口，而從系爭採集口流出，於稽

查時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

　　⒊原告所稱可能是泵浦臨時故障、跳電，證人周勝道亦稱不

可能拔掉插頭，插頭都是24小時插著等語，然證人周勝道

已證稱當天沒有跳電、馬達沒有重新啟動，已與原告稱有

跳電一事已有矛盾，另證人周勝道雖有證稱泵浦馬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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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住，但其又證稱當天沒有做任何動作來排除卡住等語，

則馬達若有故障卡住，在未作任何排除故障之情形下，何

以會發生水位下降，且證人係用「可能卡住」一詞，其亦

屬猜測，不能證明有故障一事，顯示故障卡住之詞顯與事

實未符，而泵浦馬達未跳電、未重啟、未故障，卻可以發

生水位下降，證人所述馬達插頭都插著沒有拔掉亦顯難採

信。因此，本件係原告故意不插上泵浦（馬達）的插頭，

讓泵浦不運轉，使廢（污）水無法抽回至污水處理設施，

廢（污）水因而從嬌旺廠區之雨水排放口流出，此已明顯

構成「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

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繞流排放行為。退萬步

言，縱認本件是否屬「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

取方式」係有疑義，然本件仍符合「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

（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水污法施行細則

第8條第1款後段）之情形，亦屬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

定之繞流排放。

　　⒋原告雖稱稽查時查獲排放口的水屬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

集雨水、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泥材年久自

然龜裂、因高底落差自然滲透，惟本件稽查時，稽查人員

係有使用染劑來確認系爭採集口發現之廢污水的來源，且

稽查當日無雨，採樣位置之排放口所排放水量係不小，實

難認其廢污水會「自然滲透」到雨水排放系統而排放出，

故與雨水排放系統並無關聯。原告另主張其無何動機需繞

流排廢（污）水及定期檢驗結果合格，惟動機與繞流排放

之認定並無關聯，且因原告繞流排放之故，致經由許可排

放流向之廢（污）水因而減少，致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

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原告非無動機為繞流排放；而原

告檢附之檢驗通知單，其採樣時間及採樣位置均與本件稽

查採樣狀況不同，自不能以該檢驗結果來認定。

　　⒌原處分裁罰金額3,315,000元，係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

罰鍰額度計算=處分點數x處分基數，原告為事業適用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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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算，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減輕點

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八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

應之處分基數。原告雖主張其未獲有不法利益，是否有應

依行政罰法第18條及裁量基準等規定從輕裁罰之餘地等

語。惟依前述，被告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計算本件裁罰金

額，其已考量其廢污水之排放量、影響，未符放流水標準

的嚴重程度，原告之僱用員工數、稽查配合度、環境改善

作法等因素，則已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再者，其繞流排放，將使原本由

核准之放流口所排放之廢水，可能因此可符合放流水標

準，且因繞流排放，將造成流入污水下水道之水量下降，

使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難認其

無不法利益存在，因此，原處分之裁定，自無違反比例原

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係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告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

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乃依水污法第40

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331萬5,000

元，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

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

1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

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

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

（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

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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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59-61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

5-23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水污法第1條規定：「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

潔，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

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2

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水：指以任何形

式存在之地面水及地下水。二、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

川、海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

其他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三、地下水體：指存在於地

下水層之水。四、污染物：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

生物或能量。五、水污染：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

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

活環境。六、生活環境：指與人之生活有密切關係之財

產、動、植物及其生育環境。七、事業：指公司、工廠、

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業。八、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

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九、污水：指

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十、廢（污）水處理設

施：指廢（污）水為符合本法管制標準，而以物理、化學

或生物方法處理之設施。十一、水污染防治措施：指設置

廢（污）水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土壤處理、

委託廢水代處理業處理、設置管線排放於海洋、海洋投棄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防治水污染之方法。十二、

污水下水道系統：指公共下水道及專用下水道之廢（污）

水收集、抽送、傳運、處理及最後處置之各種設施。十

三、放流口：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

固定放流設施。十四、放流水：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

（污）水。十五、涵容能力：指在不妨害水體正常用途情

況下，水體所能涵容污染物之量。十六、水區：指經主管

機關劃定範圍內之全部或部分水體。十七、水質標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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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對水體之品質，依其最佳用途而規定之量度。

十八、放流水標準：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

度。」第7條規定：「（第1項）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

符合放流水標準。（第2項）前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

用範圍、管制方式、項目、濃度或總量限值、研訂基準及

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

內環境特殊或需特予保護之水體，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

制項目或方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第18條

之1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

（污）水，應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

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

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不得繞流排放。（第2項）前

項廢（污）水須經處理始能符合本法所定管制標準者，不

得於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

釋。（第3項）前2項繞流排放、稀釋行為，因情況急迫，

為搶救人員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處理設施，並於3小

時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不在此限。（第

4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廢（污）水（前）處

理設施應具備足夠之功能與設備，並維持正常操作。」第

40條第1項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

水，違反第7條第1項或第8條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

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

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

業。」第46條之1規定：「排放廢（污）水違反第18條之1

第1項、第2項或第4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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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

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

　　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

繞流排放，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以專管、渠道、閥門

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

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

污水下水道。但僅排放未接觸冷卻水者，不在此限。二、

廢（污）水未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而由

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排放廢

（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五倍以上。但氫

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不在此限。（二）排

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三、以

共同排放管線排放廢（污）水設有採樣口者，自採樣口排

放廢（污）水。四、取得貯留許可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排放廢（污）水，其排放水質有第2款第1目或第2目情

形之一。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繞開核准登記之收

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依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意

圖逃避主管機關從事檢測等稽查之情形。」

　　⒊（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

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第1項、第3

項、第5項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期限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申請並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

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以下簡稱自動監測（視）

設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

表（以下簡稱電子式電度表）之設置。除電子式電度表

外，均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正常連線傳輸

功能：一、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流排放之情事。二、違反

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或於限期改善

期間內自報停工（業），其申請復工（業）。三、大量排

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水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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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之廢（污）水含本法公告有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危害公眾健康之虞。五、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

（文件）日前2年內，同一地址、座落位置或土地區段，

曾有業者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

（業）、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或查獲繞流

排放。六、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

（第3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或

第6款違規情事者，以下簡稱重大違規者；有第5款情形

者，以下簡稱強制設置者。……（第5項）第1項、第2項

之規定期限如下：一、重大違規者，以接獲主管機關裁處

書或書面通知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依其規定：（一）屬申請復工（業）之事業，應於核

准復工（業）前完成設置。（二）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

者，於原處分確定維持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二、強制設

置者，應於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申請之日起180日

內為之。但第1項第5款規定之曾受裁處業者對裁處書提起

行政救濟時，強制設置者應依前款第2目規定辦理。」第5

7條規定：「（第1項）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者依前條規

定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

應依附表2規定辦理，並維持其正常功能。（第2項）依前

條第2項設置顯示看板之重大違規者，其顯示看板發生故

障時，應立即以電話或傳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備，並記錄故障時間、報備發話人、受話人姓名、職

稱。故障或校正維護期間，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之替代方式公布監測數據。（第3項）前項顯示看

板故障無法於24小時內，恢復正常功能者，應於故障發生

之日起2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預定採

取之修護措施及修護完成日期。」附表二：「重大違規者

或強制設置應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

看板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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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第1條規定：「本

標準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2項規定訂

定之。」第2條第1項第1款第8目、第2款第3目規定：「事

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

準，其水質項目及限值之規定如下：一、事業……（八）

前7款以外之事業適用附表八。二、污水下水道系統……

（三）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11。」附

表8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石油化學業、化工業、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表面處理業、

電鍍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發電廠及海水淡化廠以外之

事業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食品製造業-

不具動物屍體化製製程。項目/限值：生化需氧量：30；

化學需氧量：100；懸浮固體：30。」附表11其他工業區

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

圍：共同適用。項目：氫離子濃度指數。限值：6.0-9.

0。」

　　⒌行為時裁罰準則第1條規定：「本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66條之1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3

款、第8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

規定附表1至附表8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

1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三、前2款以外之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3。……八、違反本法各

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適用附表8。」第3條第1項、第2

項、第4項規定：「（第1項）前條附表1至附表5罰鍰額度

計算公式規定如下：罰鍰額度＝處分點數×處分基數（第2

項）前項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除減輕

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8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

對應之處分基數。……（第4項）前2項罰鍰額度之計算取

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附表3、事業（不

含畜牧業）、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含社區及其他指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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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壹、違規態樣點數一、

基本點數-違規對象類型：（一）規模（Q）；以廢（污）

水量（Q）認定。（備註1）（違反本法第28條第1項規

定，且屬疏漏油品、廢（污）水、原料、藥劑或其他污染

物者，優先以疏漏量認定。）。規模或影響類型：事

業……3.依規定應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

許可證（文件）-廢（污）水量：Q<50。嚴重違規點數

（備註4）：1點。……（二）影響（未涉及排放行為者，

本項不予記點。）。1.排放於地面水體（優先以許可登記

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

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丁類-違規點數：1

點。……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行為點數（一）第1項繞

流排放行為：40點。……三、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

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一）超過管制標準限值之濃度（以

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認定） 1.氫離子濃度指數（pH）

……4.0≦pH<5.0 或 10.0<pH≦11.0；僅超過管制標準

（A）：3點。……5.其他水質項目（C2）【以超過應符合

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7）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

……C2≥50倍；僅超過管制標準（A）：40點。……貳、加

重或減輕點數事項……二、應減輕點數（合計最多減輕點

數不得超過總點數百分之80）……（二）受處分事業於陳

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備註13）未滿100人之證

明文件，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

相同條款者：總點數×（-0.2）……（四）稽查配合度良

好：總點數×（-0.1）……（七）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

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總點數×（-0.0

5）。……備註1：違規對象之規模，其廢（污）水量依下

列規定認定：……（二）取得水污染防治措計畫或水污染

防治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且屬有效期間內者：1.

應取得排放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者，以核准之廢

（污）水排放量認定。2.應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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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事業，以核准之排入水量認定。3.應取得貯留許可文件

者，以核准之貯留量認定。4.應取得排放土壤處理許可證

者，以核准排放土壤處理之廢（污）水量認定。5.同一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數個核准之放流口、排入口、貯留

設施或土壤處理採樣口，其規模之認定以違反本法規定者

為之。6.繞流排放係繞流特定處理設施或程序，並可舉證

經主管機關確認者，其規模之認定以該處理設施或程序廢

（污）水量為之。……備註4：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

一：（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

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

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

水溫）。……（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

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

（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

（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

……備註6：（一）一行為同時違反本法第7條及第18條之

1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

管制標準之點數。……備註7：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

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其計算方式為：（稽查採樣

之檢測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

限值=倍數。……備註13：本準則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

係參考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5條規定，各項法規規定於各

保險機構（如公保、勞保、農保…）受理事業最近12個月

平均月投保之人數為準。 」附表8、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

之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7條第1項、第8條。處分依

據：第40條第1項。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

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違反條文：第

18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處分依據：第46條之1。

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

位：新臺幣元）。……備註一：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

一（不包含社區、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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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建築物污水處理設及非屬本法列管之事業、污水下水

道系統）：（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

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

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

菌群及水溫）。2.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

2或大於11。（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

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

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

二：一般違規指非屬前項各款情形。」

　　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第1項）裁處罰鍰，應審酌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

2項）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

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第3項）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

定罰鍰最高額之2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2

分之1；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

額之3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3分之1。但法

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4項）其他種

類行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項之規定。」第24

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

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

（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

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

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

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㈢原告確實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

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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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由前開規定可知，水污法係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

清潔，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之目

的而制定之專業環保法規，其就事業排放之廢（污）水，

以放流水標準作為認定有無妨害水體涵容能力之管制標

準，以管控防禦人為經濟活動對環境所造成污染實害之危

險。是水污法所定之事業，依法負有確保排放於地面水體

之廢（污）水符合放流水標準，以避免逾越承受水體之涵

容能力，以及設置經核准登記之廢（污）水收集、處理單

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不得繞流排放之

義務。

　　⒉經查，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

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見

訴願卷第141-181頁），其廢水應循經核定之廢水處理流

程，於經適當處置後排放。惟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16時

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

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

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

樣，結果pH值為4.89，COD為7,170mg/L，SS為56.3mg/L

（見本院卷第79-83、87、89-90、93-103頁），未符合食

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

項、第18條之1規定。被告於113年6月7日前往稽查後，以

同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見訴願卷第149-151

頁）。原告於113年7月2日函，於該函自陳：「……說

明：……（二）……2、本公司收集溝渠因地勢高低差及

長年使用而老舊，加上近來地震頻傳及其他自然因素產生

裂縫，導致部分廢污水溢流鄰近廠區的雨水收集溝中，並

非本公司有意為之。3、為迅速應對此狀況，本公司在隔

壁廠區的雨水收集溝內設置了泵浦，將廢污水返送至本公

司的廢水處理設施進行處理，以避免對外環境造成影響，

以符合環境保護法規的要求，本公司並非故意以泵浦控制

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排放口，而是為了積極防止污染及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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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相關法令，採取了必要的緊急應變措施。……」（見訴

願卷第38-44頁）。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

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

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

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

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

願卷第37頁）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

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

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

1-18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

本院卷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第87

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第89-90頁）、上準

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

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

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

（見訴願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

8-44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9-61頁）在卷可稽。是

本件被告係以原告同時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

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暨

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

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

系統。

　　⒊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

　　　⑴經查，依前開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

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

系爭許可文件。依系爭許可文件，系爭工廠所採行之水

污染防治措施及其他後續行為係：「設置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逕流

廢水管理計畫」（見本院卷1第66頁）；依系爭許可文

件所附「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下稱

廢（污）水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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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稱廠區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

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

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廠區平面圖所示紅

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

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

槽，此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

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

裝置、T01-03調整池。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

流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

（排放口）排放，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T01-03調整

池流向T0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

道系統）（見本院卷1第72、85、339頁）。前開廢

（污）水流向業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工廠當庭

勘驗屬實（見本院卷2第21、26-38、43-44頁）。另本

院亦於履勘現場確認原告所稱與嬌旺公司之管線：

「（問：與嬌旺相連之處為何？）證人（原告生產部經

理）：嬌旺那邊的污水是從這邊流回來（見履勘照片7-

4），泵浦抽回來的水會隨著管線排到污水處理設施。

（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地方與嬌旺廠區相連嗎？）

證人：沒有。這個管（見履勘照片7-7）是後來找出原

因後才裝的。（問：乙證5「不明管線」是指何處？）

被告輔佐人（稽查人員）：不明管線是埋在嬌旺廠區下

面的管線。」（見本院卷2第9-10、30頁）、「（問：

當時馬達啟動時，不明管線的水會回流到原告排水管；

若馬達未啟動，不明管線就會直接流到系爭採集口即外

面的排水溝？）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是。

證人：流向是這樣沒錯。」（見本院卷2第10-11頁）、

「（問：嬌旺的水是抽回來哪條管線？）原告代表人：

這條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抽到污水處理設

施。證人：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兩條塑膠

管都是排廢水到污水處理廠的，一條是回收嬌旺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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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一條是排我們廠區排出

來的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2）；而白鐵管線是高溫

消毒殺菌管線用的，非流廢污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

3）。」（見本院卷2第11、32頁）。此有系爭許可文件

（見訴願卷第141-181頁、本院卷1第65-77頁）、原告

廠區平面圖（見本院卷1第85、339頁）、本院115年1月

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

稽。故系爭工廠之廢污水，依法應由廠區平面圖所示綠

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

　　　⑵雖原告主張採樣程序有瑕疵致影響檢測結果；稽查人員

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

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廢（污）水示意

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

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

代表性之可能云云。惟查，環保局係因系爭產業園區設

置之自動連續監測異常，遂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

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系爭工廠稽查，發

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

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

水樣（見本院卷1第79-83頁）。經本院於114年11月4日

準備程序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稽查影片（乙證21-繞流

影片，採樣位置為乙證20紅色大箭頭的尾端，為斗六工

業區雨水集流溝渠，即本院卷2第24頁履勘照片3、3-1

至3-3）：「於00:00:21採水，採水後裝入塑膠圓桶後

倒出，於00:00:41蒐集排放口的水，並於00:04:58開始

準備驗PH值，以試紙插入量杯，於00:07:13時，量杯裡

的水PH值顯示4.88，於00:08:01裝送驗的樣品，先裝入

小塑膠瓶、再裝入大塑膠瓶，於00:09:56小塑膠瓶的採

樣品加入硫酸，於00:16:05時，原來量杯裡面的水，PH

值變為4.77，亦即該量杯裡的水經過8分多鐘後，PH值

從4.88變為4.77。01:04:45以採樣圓筒採取水樣，檢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1



後再倒掉，於01:14:20雨水排放孔流出紅色液體。」被

告並補充陳述：「稽查人員後來進入原告廠區投入第一

次樣，當時有投2次樣，第一次比較不明顯，因此檢視

後倒掉，接著投第二次樣，於1:14:20，流出來的樣是

第二次樣。」（見本院卷1第387-389頁）。又查，環保

局採樣後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3B）

（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3A）（見本院卷1

第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

103〜105°C乾燥（NIEA 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

305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

流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進

行檢測，經檢測結果pH值（氫離子濃度指數）為4.88，

COD（化學需氧量）為7,170mg/L，SS（懸浮固體）為5

6.3mg/L（見本院卷1第87-103頁），顯未符合食品製造

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

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等情。亦

有被告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照片（見本院卷1

第79-83頁）、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

（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424.53A）（見本院卷1第

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

3〜105°C乾燥（NIEA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

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

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一

般水質樣品送驗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

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113年6月7日pH計校

正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1頁）、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

（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

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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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其已提

出採樣及檢測過程之證據資料，並經本院勘驗採證影片

如上，亦可知環保局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及檢測過程

均無違誤，而該檢測結果顯示該採取水樣並未符合食品

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亦有上揭檢驗紀錄表在卷可

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之水樣，係原告排放廢水

於地面水體，並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足認原告有違反水

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且系爭採集口為雨水集流

溝渠，若僅為雨水並不會有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

水標準值之情形，故原告前開主張並無理由。

　　⒋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

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

　　　⑴按關於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該法

施行細則第8條就其適用條件為進一步具體界定，經核

未逾授權範圍，與母法規定及立法意旨無違，增加其適

用法律之明確性，自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衡諸水污法

施行細則第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以專管、渠道、閥

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等『蓄意行為』，使廢（污）水

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

（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為繞流排放情形

之一，爰新增第1項第1款。……規範『有逃避主管機關

稽查之意圖者』，屬繞流排放，爰新增第1項第5款。」

可知事業如違反上述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第5

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

為，自應限於故意行為（含直接故意及未必故意）（最

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違

反水污法第18條之1之繞流排放行為，以事業非經核准

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

口，排放其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

環境所產生廢水，即為已足，不以所排放廢水是否超過

放流水標準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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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雖原告主張設置泵浦目的在於將貯留於嬌旺公司之廢

（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非抽往系爭排放口，無

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

並無繞流排放之情事云云。惟查，原告於本院114年11

月4日準備程序自述「本件採樣地點是在斗六工業區雨

水集流溝渠裡面，但被告往前查廢污水之來源時，是在

嬌旺食品廠區裡面的管線查到的。之所以有該管線，係

因原告當時認為地勢高低差關係會產生溢流，故與環保

局及斗六工業區服務中心討論後，將可能會溢流到嬌旺

食品的水，以泵浦抽回去處理，才會導致被告誤解原告

係以泵浦抽水做繞流排放，但實際上原告係以泵浦將水

抽回去處理，只是當天泵浦因不明原因未進行作業。

……原告廠區地勢較高，因此廢污水處理過程可能會有

污水溢流情形，故原告才會裝設泵浦將溢流的廢污水抽

回去處理系統，但當天不明原因泵浦並未作業，導致有

本件之稽查。」（見本院卷1第386頁）；核與本院於11

5年1月21日勘驗亦自述：因原告廠區與嬌旺廠區地勢存

有高低差（見履勘照片3、4），當天泵浦壞掉，所以污

水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

此管（見履勘照片3、3-1至3-3）是嬌旺的排水管，我

們設置的泵浦是設置在嬌旺廠區裡面等語（見本院卷2

第7-8、21、24-25頁）相符。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

至系爭排水口及系爭工廠進行履勘（原告代表人與嬌旺

公司協調進入嬌旺廠區進行履勘，惟嬌旺公司拒絕配

合），於系爭排水口處，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

員）陳述：「（問：稽查當天泵浦未啟動？）印象中，

當天的泵浦是有聲音的，應該是在運作中。【問：稽查

當天泵浦有啟動，但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

片3、3-1至3-3）流出來？】中間好像有一個類似抽水

的東西，按了以後水就會慢慢抽回去。（問：稽查當天

泵浦有啟動，但是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流出來，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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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鍵才會將水抽回去？）是。但事隔1年多了，不清

楚原告有無移除。」（見本院卷2第8-9、21、24-25

頁）；於系爭工廠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

述：「當天這邊的水（見履勘照片5-3至5-5）接近滿

位，慢慢才流出去。管線的鐵蓋也是後來才裝設的，印

象中當天管線還沒有蓋子（見履勘照片5-6）。（問：

鐵蓋是何時裝設的？）（原告代表人：裝很久了。）

（引導本院至水井處）稽查當時水井的水位是滿的，沒

有蓋蓋子，當天原告人員去休息室那邊插插頭，後來水

位就瞬間往下，不到5分鐘就剩一半。」（見本院卷2第

9、21、26-28頁）；經本院於履勘現場當庭詢問證人：

「（問：馬達啟動需要插插頭（見履勘照片11-1至11-

3）？）是，都是24小時插著，如果沒有插著，泵浦馬

達就無法啟動，廢污水就會流到嬌旺公司外面那邊。

（問：通常都是插著？）是。……（原告訴代問：如果

馬達跳電，是否需要手動啟動？）馬達跳電就沒有電

了，要怎麼手動啟動？（原告訴代問：跳電後因為插頭

還是插著的，是否會像電腦一樣，跳電後可以手動開

機？）沒有，跳電就沒有電了。（問：稽查當天，有無

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沒有。（原告訴代問：泵浦裝設

多久了？）很多年。（原告訴代問：幾十年？）對。

（原告訴代問：有無發生過漏水，廢污水沒有抽回來的

狀況？）應該沒有，因為工作時不可能去看有無漏水，

是被告來檢查時才發現廢污水漏出來，那時候才跑去

看。（原告訴代問：為何當天泵浦馬達沒有將廢污水抽

回來？）應該有，但可能卡住，做完的時候就沒有水

了，稽查那時剛好生產要結束。（問：後來有無重新啟

動？）我那天都沒有動，沒有重新啟動，可能是卡住，

但做完就剛好沒有水了。（問：稽查當天有無做什麼，

導致後來又重新啟動？）我那天沒有做什麼動作，也沒

有重新啟動。（問：有無做任何動作，排除卡住的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5



形？）沒有。」（見本院卷2第12-15、39-40頁）。此

有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

92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

2第7-44頁）在卷可稽。是依前開被告輔佐人（環保局

稽查人員）及證人所述，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

員）陳述稽查當天係原告人員去休息室插上插頭泵浦馬

達才啟動等語，證人則證述泵浦馬達為24小時插著插

頭，否則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稽查當日無跳電或停電

的情形等語。本件雖無具體事證證明原告人員確實於稽

查當日方至休息室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惟依前開證

人所述，當日亦未有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是本件應排除

泵浦有非人為因素而故障或跳電導致廢污水無法抽回之

狀況，故縱使原告並無故意，亦有未必故意即根本未插

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是雖被告並未

否定原告因地勢關係設置專管及泵浦抽回溢流污水之合

法性，惟原告有未必故意即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

回抽廢水之情事，已如前述，則原告使污水逕自系爭排

放口流出之事實，係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其於

製造、操作及其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已構成水污法施

行細則第8條第1款定義之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

流排放，原告確實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

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故原告之主張仍不

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並要求原告設置

系爭監測系統，應屬適法：

　　⒈按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

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

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

罰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

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

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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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依前開說明，事業

違反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

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是與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

項規定之行為相比，惡性較為重大。則於事業一行為同時

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

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裁處罰鍰時，

應從一重即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

處。

　　⒉復按水污法第46條之1規定，事業有違反同法第18條之1第

1項規定者，法定罰鍰額度為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除

具有免除處罰或減輕之法定事由外，主管機關要無不予處

罰或減輕之裁量餘地，則其參據裁量基準予以裁處，自無

違法可指。基上，行為時裁罰準則係經法律授權，依污染

特性及違規情節，詳列違規態樣點數及加重或減輕點數事

項，違規態樣點數又區分為基本點數及各類型違規行為點

數，核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與立法授與裁量權

之目的尚無牴觸，亦未逾越授權裁量之範圍，被告自可加

以援用。

　　⒊經查，被告以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

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

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

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

願卷第37頁）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

系爭罰鍰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

第1項及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係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

規定，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2條第3款附表3備註6㈠規定，

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

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點數。其違規態樣點數及系

爭罰鍰金額計算如下：

　　　⑴違規態樣點數85點（嚴重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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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規模：依原告系爭許可文件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

為32立方公尺/日，Q（廢污水量）<50CMD，又因本件

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屬違反行為時裁罰準則附

表3備註4（二）所稱嚴重違規，故以嚴重違規1點計

算。

　　　 B、影響：

　　　　　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

（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

因系爭工廠放流口之承受水體為牛埔溪○○縣○○市

○○段219-0地號，屬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搭排，而牛埔溪為北港溪之支流，本件承受水體屬北

港溪水區之「石榴班橋至土庫大橋」（見本院卷1第3

19-321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水區、水體分

類」公告說明屬於丁類（見本院卷1第323-326頁），

違規點數計1點。

　　　 C、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

　　　　　違規點數計40點。

　　　 D、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

　　　　　（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所定食品製造

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

L、SS：30mg/L。氫離子濃度指數現場檢驗為4.89（p

H）（4.0≤pH<5.0），違規點數計3點。其他水質項目

（C2）：懸浮固體（56.3-30）/30=0.87倍，化學需

氧量（7,170-100）/100=70.7倍，以超過符合之管制

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70.7倍）認定，C2≥5

0倍，違規點數計40點。合計總點數85點（1＋1＋40

＋3＋40＝85）。

　　　⑵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審酌點數）：

　　　　加重點數部分0點。減輕點數部分，原告於陳述意見時

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見訴願卷

第44頁），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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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相同條款者，故減輕17點【總點數×（-0.2）＝85

點×（-0.2）】；原告於稽查時配合度良好，故減輕8.5

點【總點數×（-0.1）＝85點×（-0.1）；受處分對象於

陳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見訴願卷第38-43頁）

經主管機關認定者，故減輕4.25點【總點數×（-0.05）

＝85×（-0.05）】，總計應減輕點數為29.75點（17＋

8.5＋4.25＝29.75）。

　　　⑶合計處分點數55.25點（85－29.75＝55.25）。處分基

數：違反條文第18條之1、處分依據第46條之1規定，嚴

重違規：60,000元。罰鍰計算結果：處分點數×處分基

數=55.25×60,000＝3,315,000元。此有經濟部水利署

（第五河川局）河川區域公（私）地使用許可書（見本

院卷1第319頁）、系爭工廠地籍圖資系統資訊及說明

（見本院卷1第321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

公告118條河川「水區、水體分類」摘要彙總表節本

（見本院卷1第323-336頁）、原告113年7月2日茗源水

字第11300701001號函（見訴願卷第38-43頁）、原告勞

保被保險人計費清單（見訴願卷第44頁）在卷可稽。是

依本件違規態樣點數計算，罰鍰金額應為3,315,000

元，原處分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核無違誤。

　　⒋雖原告主張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

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

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云云。惟查，原告具

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違反

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屬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

且系爭排放行為至少具有未必故意，已如前述，參酌前開

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原處分係依行為時裁

罰準則第3條附表3及附表8之規定作為計算依據，核其罰

鍰裁處既係適用前揭經法律授權訂定之行為時裁量準則，

且已審酌前揭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且未逾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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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

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

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罰鍰額度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

則或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故其裁處於法有

據，原告前開主張為無理由。

　　⒌又原處分原係以水污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為裁處依據，嗣

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復載明將依水污

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即被告係以原告系

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

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

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命其應裝設系爭監測系

統，惟依前開說明，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

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時，其裁罰規定即同法第40

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第1項，兩者法定最高及最低罰鍰額

均相同，應依其違章情節較重者（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

上字第79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揭行政罰法第24條第1

項之規定，應從一重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

1規定裁處，原處分適用法律即有所違誤，訴願決定亦未

指明，然該違誤並不影響裁罰金額，爰均予以維持，併予

敘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業，領有被告核發

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經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稽

查採樣時，發現原告有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

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之系爭排放行為，且經檢測結果為氫離

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

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

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未

符合放流水標準，被告遂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處分處原告罰

鍰331萬5,000元罰鍰、環境講習2小時（本件原告未對此部

分不服），及限期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核無違誤，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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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除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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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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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15號
民國115年4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嘉煌              
訴訟代理人  吳文城  律師
            陳名献  律師
被      告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康志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水污染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環境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於○○縣○○市○○里○○路00號設廠從事食品製造業（下稱系爭工廠），領有被告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證號：雲縣環水許字第0295-00號，下稱系爭許可文件），經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民國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經濟部斗六產業園區（下稱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檢測結果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下稱系爭排放行為），認原告有繞流排放廢（污）水情事，乃作成稽查紀錄。被告於同年6月25日以府環水二字第1133607423號函（下稱被告113年6月25日函）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於同年7月2日提出茗源水字第11300701001號函（下稱原告113年7月2日函）陳述意見，惟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下稱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暨（110年5月31日修正）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331萬5,000元罰鍰（下稱系爭罰鍰），及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並依（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規定命原告於接獲裁處書通知之日起180日內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下合稱系爭監測系統）之設置，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者，不得排放廢（污）水，並請依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7條規定辦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原告除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均表示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於採樣時所使用之樣品容器是否經過適當之清洗程序未見其舉證，且本件被告於採樣前，依被告所提供之採樣影片並未見其是否以擬採之水樣洗滌採樣瓶，所用之採樣瓶本身是否屬於抗酸性之玻璃瓶或塑膠瓶亦未見其提出說明，是本件被告所使用之採樣瓶是否未受污染，所採樣之水樣是否具代表性，被告自應就此部分為舉證責任，然均未見其舉證，則被告採樣行為即非符合相關之採樣程序。此外，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事實上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被告之流向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而無法反應採樣當時污染物之瞬間濃度，原處分依此所作之檢測結果自屬有疑。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為原告有違規之情事，無非係依被告所提供之水質樣品檢測報告，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準環科公司）之收樣時間為113年6月11日上午10：00，然依上準環科公司之烘箱使用紀錄，其畫線之使用時間部分係於0900-1000，則上準環科公司既係於上午10點收樣，又如何於收樣前就「本件採樣」基於分析而為烘箱之使用，顯見被告於訴願決定時所提供之相關紀錄並不能證明被告之採樣、分析方法合於程序，被告提供之相關紀錄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再依被告所提供之檢驗報告，其左上角所示之受測單位為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而非原告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則被告所提供之檢驗報告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縱以該檢驗報告確係與原告具有關聯性，然被告於113年6月7日採樣，直至113年6月11日始收樣，於分析前均應保存於4±2℃之暗處，則被告於此相差4日期間是否以合於程序之方法保存，亦未見被告舉證證明，自不得逕認被告之樣品保存方法合於程序。
　　⒊原告建廠30餘年以來，設置廢水處理設施排放水均符合法規規定標準，定期申換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並獲得准予，原告自始便有將雨水及污水分流收集，即將雨水和污水分開，各用一條管道輸送，進行排放或後續處理的排污方式，並詳實申報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資訊，包含相關製程設施、生產服務規模，用水來源與用水量，污水排放量，水質檢驗與廢（污）水處理設施相關成本等，其中污水排放量也均符合甚至遠低於核准排放標準，未曾有任何污水排放違規情事發生，原告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量，於113年1月份至6月份分別為393、374、711、915、345、297（立方公尺/月），遠低於許可污水每月最大量960（立方公尺/月），此有原告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申報表可參，原告並無何動機理由需繞流排放廢（污）水，且原告定期取樣水質樣品檢驗，化驗項目針對溫度、pH值、SS、COD，檢驗結果均為合格。原處分指稱原告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雨水云云，惟原告於該處之唯一泵浦旨在用於將貯留於嬌旺製菓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亦無其他暗管專道，是為積極遵循法規之行為，並非抽往原處分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亦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下稱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所指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
　　⒋稽查當日查獲排放於系爭排放口的水，屬於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集雨水，無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僅係因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之泥材年久而生自然龜裂、且因排放口地形上之高低落差方自然滲透，原告自始無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並積極設置泵浦將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原告並未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況原告並無使用專管繞流排放的故意，原告原即有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許可證所設的水污染防治設備，且皆表列預算花費，定期申報、送驗、並積極校驗水污染防治設備，排放污水量如上所述甚遠低於最大許可值，絕無可能為節省處理成本或規避處理流程而作繞流排放，自不構成水污法所定之繞流排放。
　　⒌被告所認定之事實係指以「泵浦控制」方式並非係以泵浦抽取方式，顯然即不符合該條文義之情形，被告亦不否認該泵浦係將污水抽回原先原告廠區，顯見該泵浦之設置目的顯然並非係用於抽取廢污水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且倘若並非係發生溢流之情形，原告自無須於鄰近廠區設置泵浦將溢流之水抽取回原告廠區，此更並非繞流排放。至於所謂之專管為何，是否係用於調整廢污水使原先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亦無以專管調整之方式使原先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客觀上原告即不符合繞流排放之情形。被告稽查起因係因斗六工業區之水質監測系統監測異樣，然而因地形關係原告所在地點處於高處，且先前發生地震原因，導致會發生污水排入隔壁廠區之情形，故原告設置於隔壁廠區相關回收污水之設施已有多年，且參以被告許可污水每月最大960（立方公尺/月），以及每月原告實際排放之污水量相比，原告實無捨合法、無風險之管道排放污水，改採取風險極大且可能遭受巨大裁罰而蒙受鉅額損失之情，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
　　⒍又參酌本件情狀以及原告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
　㈡聲明：
　　原處分（即雲林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號行政裁處書）及訴願決定（環境部11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書）除環境教育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本件採樣、保存、檢測等程序均依相關規範進行，本件檢測報告自可作為裁罰之依據。依水污染稽查紀錄之記載以及現場檢測項目「pH」記載「4.89」等事實，而pH計於檢測前亦有經過校正，說明pH檢測值應屬可採，已能證明原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pH值4.89，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以及有繞流排放行為（以專管將廢污水由未依核准之放流口排放）。另依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乙證2）所載之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原告廠區之廢水應經由放流口（D01）排放，而環保局派員至原告廠區稽查當日天晴無雨，依現場稽查照片，系爭工廠有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並於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之溝渠倒入紅色染劑，隨後於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採集到紅色染劑之廢水，其已顯見原告以不明管線將廢污水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排放，確有繞流排放之事實。再依一般水質送樣單、水質樣品檢測報告、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等證據，本件稽查所採樣之樣品，經檢測為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COD：100mg/L、SS：30mg/L，原告排放廢污水確有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於訴願程序，本件檢測報告經國家環境研究院審視，其採樣程序，均符「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其檢測程序未違「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242.53A）」、「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乾燥（NIEAW210.58A）」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W517.53B）」等檢測方法，則其檢測結果自得作為裁罰依據。綜上，原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及繞流排放等違法事實，被告依法裁處罰鍰、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及接受環境講習，自無任何違誤。
　　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之「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頁次：5/34，下稱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⑴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置、T01-03調整池。⑵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排放，此即為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會進入斗六工業區之污水處理廠）。⑶故原告廠區之廢污水，依法應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納管至系爭產業園區）。本件稽查時之採樣地點（下稱系爭採集口），為雨水溝渠，非D01放流口，稽查人員亦透過倒入染劑之方式，來確認廠區之廢污水流至系爭採集口，本件已有廢污水未依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情形，而原告應知悉須依該流向示意圖來處理及排放，卻仍使廢（污）水經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來排放，已有繞流排放之行為。原告於訴願書及準備書狀中均自陳：「泵浦旨在用於貯留於嬌旺製果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依勘驗筆錄記載內容，顯示原告廠區所排放廢污水，因地勢關係，會流至嬌旺廠區，原告設置泵浦及管線，將流至嬌旺廠區之廢污水抽回至原告廠區內之污水處理設施，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無法流向污水處理設施，而流至系爭採集口即外面排水溝，則原告對此情形亦清楚，其顯然知悉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即無法依照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而是會排放到系爭採集口；原告顯以「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之方式，讓廢污水不流向污水處理設施及放流口，而從系爭採集口流出，於稽查時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
　　⒊原告所稱可能是泵浦臨時故障、跳電，證人周勝道亦稱不可能拔掉插頭，插頭都是24小時插著等語，然證人周勝道已證稱當天沒有跳電、馬達沒有重新啟動，已與原告稱有跳電一事已有矛盾，另證人周勝道雖有證稱泵浦馬達可能卡住，但其又證稱當天沒有做任何動作來排除卡住等語，則馬達若有故障卡住，在未作任何排除故障之情形下，何以會發生水位下降，且證人係用「可能卡住」一詞，其亦屬猜測，不能證明有故障一事，顯示故障卡住之詞顯與事實未符，而泵浦馬達未跳電、未重啟、未故障，卻可以發生水位下降，證人所述馬達插頭都插著沒有拔掉亦顯難採信。因此，本件係原告故意不插上泵浦（馬達）的插頭，讓泵浦不運轉，使廢（污）水無法抽回至污水處理設施，廢（污）水因而從嬌旺廠區之雨水排放口流出，此已明顯構成「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繞流排放行為。退萬步言，縱認本件是否屬「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係有疑義，然本件仍符合「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後段）之情形，亦屬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之繞流排放。
　　⒋原告雖稱稽查時查獲排放口的水屬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集雨水、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泥材年久自然龜裂、因高底落差自然滲透，惟本件稽查時，稽查人員係有使用染劑來確認系爭採集口發現之廢污水的來源，且稽查當日無雨，採樣位置之排放口所排放水量係不小，實難認其廢污水會「自然滲透」到雨水排放系統而排放出，故與雨水排放系統並無關聯。原告另主張其無何動機需繞流排廢（污）水及定期檢驗結果合格，惟動機與繞流排放之認定並無關聯，且因原告繞流排放之故，致經由許可排放流向之廢（污）水因而減少，致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原告非無動機為繞流排放；而原告檢附之檢驗通知單，其採樣時間及採樣位置均與本件稽查採樣狀況不同，自不能以該檢驗結果來認定。
　　⒌原處分裁罰金額3,315,000元，係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罰鍰額度計算=處分點數x處分基數，原告為事業適用附表三計算，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減輕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八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數。原告雖主張其未獲有不法利益，是否有應依行政罰法第18條及裁量基準等規定從輕裁罰之餘地等語。惟依前述，被告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計算本件裁罰金額，其已考量其廢污水之排放量、影響，未符放流水標準的嚴重程度，原告之僱用員工數、稽查配合度、環境改善作法等因素，則已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再者，其繞流排放，將使原本由核准之放流口所排放之廢水，可能因此可符合放流水標準，且因繞流排放，將造成流入污水下水道之水量下降，使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難認其無不法利益存在，因此，原處分之裁定，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係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告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乃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331萬5,000元，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1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59-61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5-23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水污法第1條規定：「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2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水：指以任何形式存在之地面水及地下水。二、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海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其他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三、地下水體：指存在於地下水層之水。四、污染物：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五、水污染：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六、生活環境：指與人之生活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動、植物及其生育環境。七、事業：指公司、工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八、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九、污水：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十、廢（污）水處理設施：指廢（污）水為符合本法管制標準，而以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處理之設施。十一、水污染防治措施：指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土壤處理、委託廢水代處理業處理、設置管線排放於海洋、海洋投棄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防治水污染之方法。十二、污水下水道系統：指公共下水道及專用下水道之廢（污）水收集、抽送、傳運、處理及最後處置之各種設施。十三、放流口：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固定放流設施。十四、放流水：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污）水。十五、涵容能力：指在不妨害水體正常用途情況下，水體所能涵容污染物之量。十六、水區：指經主管機關劃定範圍內之全部或部分水體。十七、水質標準：指由主管機關對水體之品質，依其最佳用途而規定之量度。十八、放流水標準：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第7條規定：「（第1項）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第2項）前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用範圍、管制方式、項目、濃度或總量限值、研訂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內環境特殊或需特予保護之水體，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方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第18條之1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污）水，應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不得繞流排放。（第2項）前項廢（污）水須經處理始能符合本法所定管制標準者，不得於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第3項）前2項繞流排放、稀釋行為，因情況急迫，為搶救人員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處理設施，並於3小時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不在此限。（第4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應具備足夠之功能與設備，並維持正常操作。」第40條第1項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違反第7條第1項或第8條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第46條之1規定：「排放廢（污）水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或第4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
　　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但僅排放未接觸冷卻水者，不在此限。二、廢（污）水未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而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五倍以上。但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不在此限。（二）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三、以共同排放管線排放廢（污）水設有採樣口者，自採樣口排放廢（污）水。四、取得貯留許可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其排放水質有第2款第1目或第2目情形之一。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繞開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依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意圖逃避主管機關從事檢測等稽查之情形。」
　　⒊（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第1項、第3項、第5項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期限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並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以下簡稱自動監測（視）設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以下簡稱電子式電度表）之設置。除電子式電度表外，均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正常連線傳輸功能：一、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流排放之情事。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或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其申請復工（業）。三、大量排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水質。四、排放之廢（污）水含本法公告有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眾健康之虞。五、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日前2年內，同一地址、座落位置或土地區段，曾有業者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或查獲繞流排放。六、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第3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或第6款違規情事者，以下簡稱重大違規者；有第5款情形者，以下簡稱強制設置者。……（第5項）第1項、第2項之規定期限如下：一、重大違規者，以接獲主管機關裁處書或書面通知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一）屬申請復工（業）之事業，應於核准復工（業）前完成設置。（二）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者，於原處分確定維持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二、強制設置者，應於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申請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第1項第5款規定之曾受裁處業者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時，強制設置者應依前款第2目規定辦理。」第57條規定：「（第1項）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者依前條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應依附表2規定辦理，並維持其正常功能。（第2項）依前條第2項設置顯示看板之重大違規者，其顯示看板發生故障時，應立即以電話或傳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記錄故障時間、報備發話人、受話人姓名、職稱。故障或校正維護期間，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替代方式公布監測數據。（第3項）前項顯示看板故障無法於24小時內，恢復正常功能者，應於故障發生之日起2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預定採取之修護措施及修護完成日期。」附表二：「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應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之規定」。
　　⒋（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第1條規定：「本標準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項第1款第8目、第2款第3目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其水質項目及限值之規定如下：一、事業……（八）前7款以外之事業適用附表八。二、污水下水道系統……（三）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11。」附表8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石油化學業、化工業、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表面處理業、電鍍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發電廠及海水淡化廠以外之事業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食品製造業-不具動物屍體化製製程。項目/限值：生化需氧量：30；化學需氧量：100；懸浮固體：30。」附表11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共同適用。項目：氫離子濃度指數。限值：6.0-9.0。」
　　⒌行為時裁罰準則第1條規定：「本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66條之1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3款、第8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附表1至附表8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三、前2款以外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3。……八、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適用附表8。」第3條第1項、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前條附表1至附表5罰鍰額度計算公式規定如下：罰鍰額度＝處分點數×處分基數（第2項）前項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除減輕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8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數。……（第4項）前2項罰鍰額度之計算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附表3、事業（不含畜牧業）、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含社區及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壹、違規態樣點數一、基本點數-違規對象類型：（一）規模（Q）；以廢（污）水量（Q）認定。（備註1）（違反本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且屬疏漏油品、廢（污）水、原料、藥劑或其他污染物者，優先以疏漏量認定。）。規模或影響類型：事業……3.依規定應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廢（污）水量：Q<50。嚴重違規點數（備註4）：1點。……（二）影響（未涉及排放行為者，本項不予記點。）。1.排放於地面水體（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丁類-違規點數：1點。……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行為點數（一）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40點。……三、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一）超過管制標準限值之濃度（以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認定） 1.氫離子濃度指數（pH）……4.0≦pH<5.0或10.0<pH≦11.0；僅超過管制標準（A）：3點。……5.其他水質項目（C2）【以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7）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C2≥50倍；僅超過管制標準（A）：40點。……貳、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二、應減輕點數（合計最多減輕點數不得超過總點數百分之80）……（二）受處分事業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備註13）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相同條款者：總點數×（-0.2）……（四）稽查配合度良好：總點數×（-0.1）……（七）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總點數×（-0.05）。……備註1：違規對象之規模，其廢（污）水量依下列規定認定：……（二）取得水污染防治措計畫或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且屬有效期間內者：1.應取得排放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者，以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認定。2.應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納管事業，以核准之排入水量認定。3.應取得貯留許可文件者，以核准之貯留量認定。4.應取得排放土壤處理許可證者，以核准排放土壤處理之廢（污）水量認定。5.同一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數個核准之放流口、排入口、貯留設施或土壤處理採樣口，其規模之認定以違反本法規定者為之。6.繞流排放係繞流特定處理設施或程序，並可舉證經主管機關確認者，其規模之認定以該處理設施或程序廢（污）水量為之。……備註4：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一：（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6：（一）一行為同時違反本法第7條及第18條之1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之點數。……備註7：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其計算方式為：（稽查採樣之檢測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13：本準則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係參考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5條規定，各項法規規定於各保險機構（如公保、勞保、農保…）受理事業最近12個月平均月投保之人數為準。 」附表8、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7條第1項、第8條。處分依據：第40條第1項。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違反條文：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處分依據：第46條之1。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備註一：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一（不包含社區、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築物污水處理設及非屬本法列管之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2.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二：一般違規指非屬前項各款情形。」
　　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第1項）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2項）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第3項）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2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2分之1；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3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3分之1。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4項）其他種類行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項之規定。」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㈢原告確實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
　　⒈由前開規定可知，水污法係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之目的而制定之專業環保法規，其就事業排放之廢（污）水，以放流水標準作為認定有無妨害水體涵容能力之管制標準，以管控防禦人為經濟活動對環境所造成污染實害之危險。是水污法所定之事業，依法負有確保排放於地面水體之廢（污）水符合放流水標準，以避免逾越承受水體之涵容能力，以及設置經核准登記之廢（污）水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不得繞流排放之義務。
　　⒉經查，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其廢水應循經核定之廢水處理流程，於經適當處置後排放。惟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結果pH值為4.89，COD為7,170mg/L，SS為56.3mg/L（見本院卷第79-83、87、89-90、93-103頁），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被告於113年6月7日前往稽查後，以同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見訴願卷第149-151頁）。原告於113年7月2日函，於該函自陳：「……說明：……（二）……2、本公司收集溝渠因地勢高低差及長年使用而老舊，加上近來地震頻傳及其他自然因素產生裂縫，導致部分廢污水溢流鄰近廠區的雨水收集溝中，並非本公司有意為之。3、為迅速應對此狀況，本公司在隔壁廠區的雨水收集溝內設置了泵浦，將廢污水返送至本公司的廢水處理設施進行處理，以避免對外環境造成影響，以符合環境保護法規的要求，本公司並非故意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排放口，而是為了積極防止污染及遵守相關法令，採取了必要的緊急應變措施。……」（見訴願卷第38-44頁）。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願卷第37頁）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9-61頁）在卷可稽。是本件被告係以原告同時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
　　⒊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
　　　⑴經查，依前開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依系爭許可文件，系爭工廠所採行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其他後續行為係：「設置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逕流廢水管理計畫」（見本院卷1第66頁）；依系爭許可文件所附「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下稱廢（污）水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廠區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廠區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置、T01-03調整池。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排放，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見本院卷1第72、85、339頁）。前開廢（污）水流向業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工廠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2第21、26-38、43-44頁）。另本院亦於履勘現場確認原告所稱與嬌旺公司之管線：「（問：與嬌旺相連之處為何？）證人（原告生產部經理）：嬌旺那邊的污水是從這邊流回來（見履勘照片7-4），泵浦抽回來的水會隨著管線排到污水處理設施。（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地方與嬌旺廠區相連嗎？）證人：沒有。這個管（見履勘照片7-7）是後來找出原因後才裝的。（問：乙證5「不明管線」是指何處？）被告輔佐人（稽查人員）：不明管線是埋在嬌旺廠區下面的管線。」（見本院卷2第9-10、30頁）、「（問：當時馬達啟動時，不明管線的水會回流到原告排水管；若馬達未啟動，不明管線就會直接流到系爭採集口即外面的排水溝？）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是。證人：流向是這樣沒錯。」（見本院卷2第10-11頁）、「（問：嬌旺的水是抽回來哪條管線？）原告代表人：這條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抽到污水處理設施。證人：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兩條塑膠管都是排廢水到污水處理廠的，一條是回收嬌旺那邊的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一條是排我們廠區排出來的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2）；而白鐵管線是高溫消毒殺菌管線用的，非流廢污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3）。」（見本院卷2第11、32頁）。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本院卷1第65-77頁）、原告廠區平面圖（見本院卷1第85、339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故系爭工廠之廢污水，依法應由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
　　　⑵雖原告主張採樣程序有瑕疵致影響檢測結果；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廢（污）水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云云。惟查，環保局係因系爭產業園區設置之自動連續監測異常，遂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系爭工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見本院卷1第79-83頁）。經本院於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稽查影片（乙證21-繞流影片，採樣位置為乙證20紅色大箭頭的尾端，為斗六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即本院卷2第24頁履勘照片3、3-1至3-3）：「於00:00:21採水，採水後裝入塑膠圓桶後倒出，於00:00:41蒐集排放口的水，並於00:04:58開始準備驗PH值，以試紙插入量杯，於00:07:13時，量杯裡的水PH值顯示4.88，於00:08:01裝送驗的樣品，先裝入小塑膠瓶、再裝入大塑膠瓶，於00:09:56小塑膠瓶的採樣品加入硫酸，於00:16:05時，原來量杯裡面的水，PH值變為4.77，亦即該量杯裡的水經過8分多鐘後，PH值從4.88變為4.77。01:04:45以採樣圓筒採取水樣，檢視後再倒掉，於01:14:20雨水排放孔流出紅色液體。」被告並補充陳述：「稽查人員後來進入原告廠區投入第一次樣，當時有投2次樣，第一次比較不明顯，因此檢視後倒掉，接著投第二次樣，於1:14:20，流出來的樣是第二次樣。」（見本院卷1第387-389頁）。又查，環保局採樣後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3B）（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3A）（見本院卷1第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C乾燥（NIEA 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進行檢測，經檢測結果pH值（氫離子濃度指數）為4.88，COD（化學需氧量）為7,170mg/L，SS（懸浮固體）為56.3mg/L（見本院卷1第87-103頁），顯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等情。亦有被告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照片（見本院卷1第79-83頁）、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424.53A）（見本院卷1第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C乾燥（NIEA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一般水質樣品送驗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1頁）、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頁）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其已提出採樣及檢測過程之證據資料，並經本院勘驗採證影片如上，亦可知環保局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及檢測過程均無違誤，而該檢測結果顯示該採取水樣並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亦有上揭檢驗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之水樣，係原告排放廢水於地面水體，並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足認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且系爭採集口為雨水集流溝渠，若僅為雨水並不會有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之情形，故原告前開主張並無理由。
　　⒋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
　　　⑴按關於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該法施行細則第8條就其適用條件為進一步具體界定，經核未逾授權範圍，與母法規定及立法意旨無違，增加其適用法律之明確性，自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衡諸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等『蓄意行為』，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為繞流排放情形之一，爰新增第1項第1款。……規範『有逃避主管機關稽查之意圖者』，屬繞流排放，爰新增第1項第5款。」可知事業如違反上述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第5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自應限於故意行為（含直接故意及未必故意）（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之繞流排放行為，以事業非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其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即為已足，不以所排放廢水是否超過放流水標準為限。
　　　⑵雖原告主張設置泵浦目的在於將貯留於嬌旺公司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非抽往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事云云。惟查，原告於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自述「本件採樣地點是在斗六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裡面，但被告往前查廢污水之來源時，是在嬌旺食品廠區裡面的管線查到的。之所以有該管線，係因原告當時認為地勢高低差關係會產生溢流，故與環保局及斗六工業區服務中心討論後，將可能會溢流到嬌旺食品的水，以泵浦抽回去處理，才會導致被告誤解原告係以泵浦抽水做繞流排放，但實際上原告係以泵浦將水抽回去處理，只是當天泵浦因不明原因未進行作業。……原告廠區地勢較高，因此廢污水處理過程可能會有污水溢流情形，故原告才會裝設泵浦將溢流的廢污水抽回去處理系統，但當天不明原因泵浦並未作業，導致有本件之稽查。」（見本院卷1第386頁）；核與本院於115年1月21日勘驗亦自述：因原告廠區與嬌旺廠區地勢存有高低差（見履勘照片3、4），當天泵浦壞掉，所以污水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此管（見履勘照片3、3-1至3-3）是嬌旺的排水管，我們設置的泵浦是設置在嬌旺廠區裡面等語（見本院卷2第7-8、21、24-25頁）相符。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排水口及系爭工廠進行履勘（原告代表人與嬌旺公司協調進入嬌旺廠區進行履勘，惟嬌旺公司拒絕配合），於系爭排水口處，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問：稽查當天泵浦未啟動？）印象中，當天的泵浦是有聲音的，應該是在運作中。【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動，但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中間好像有一個類似抽水的東西，按了以後水就會慢慢抽回去。（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動，但是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流出來，按了某個鍵才會將水抽回去？）是。但事隔1年多了，不清楚原告有無移除。」（見本院卷2第8-9、21、24-25頁）；於系爭工廠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當天這邊的水（見履勘照片5-3至5-5）接近滿位，慢慢才流出去。管線的鐵蓋也是後來才裝設的，印象中當天管線還沒有蓋子（見履勘照片5-6）。（問：鐵蓋是何時裝設的？）（原告代表人：裝很久了。）（引導本院至水井處）稽查當時水井的水位是滿的，沒有蓋蓋子，當天原告人員去休息室那邊插插頭，後來水位就瞬間往下，不到5分鐘就剩一半。」（見本院卷2第9、21、26-28頁）；經本院於履勘現場當庭詢問證人：「（問：馬達啟動需要插插頭（見履勘照片11-1至11-3）？）是，都是24小時插著，如果沒有插著，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廢污水就會流到嬌旺公司外面那邊。（問：通常都是插著？）是。……（原告訴代問：如果馬達跳電，是否需要手動啟動？）馬達跳電就沒有電了，要怎麼手動啟動？（原告訴代問：跳電後因為插頭還是插著的，是否會像電腦一樣，跳電後可以手動開機？）沒有，跳電就沒有電了。（問：稽查當天，有無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沒有。（原告訴代問：泵浦裝設多久了？）很多年。（原告訴代問：幾十年？）對。（原告訴代問：有無發生過漏水，廢污水沒有抽回來的狀況？）應該沒有，因為工作時不可能去看有無漏水，是被告來檢查時才發現廢污水漏出來，那時候才跑去看。（原告訴代問：為何當天泵浦馬達沒有將廢污水抽回來？）應該有，但可能卡住，做完的時候就沒有水了，稽查那時剛好生產要結束。（問：後來有無重新啟動？）我那天都沒有動，沒有重新啟動，可能是卡住，但做完就剛好沒有水了。（問：稽查當天有無做什麼，導致後來又重新啟動？）我那天沒有做什麼動作，也沒有重新啟動。（問：有無做任何動作，排除卡住的情形？）沒有。」（見本院卷2第12-15、39-40頁）。此有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是依前開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及證人所述，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稽查當天係原告人員去休息室插上插頭泵浦馬達才啟動等語，證人則證述泵浦馬達為24小時插著插頭，否則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稽查當日無跳電或停電的情形等語。本件雖無具體事證證明原告人員確實於稽查當日方至休息室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惟依前開證人所述，當日亦未有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是本件應排除泵浦有非人為因素而故障或跳電導致廢污水無法抽回之狀況，故縱使原告並無故意，亦有未必故意即根本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是雖被告並未否定原告因地勢關係設置專管及泵浦抽回溢流污水之合法性，惟原告有未必故意即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已如前述，則原告使污水逕自系爭排放口流出之事實，係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其於製造、操作及其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已構成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定義之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原告確實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故原告之主張仍不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並要求原告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應屬適法：
　　⒈按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依前開說明，事業違反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是與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相比，惡性較為重大。則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裁處罰鍰時，應從一重即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
　　⒉復按水污法第46條之1規定，事業有違反同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者，法定罰鍰額度為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除具有免除處罰或減輕之法定事由外，主管機關要無不予處罰或減輕之裁量餘地，則其參據裁量基準予以裁處，自無違法可指。基上，行為時裁罰準則係經法律授權，依污染特性及違規情節，詳列違規態樣點數及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違規態樣點數又區分為基本點數及各類型違規行為點數，核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與立法授與裁量權之目的尚無牴觸，亦未逾越授權裁量之範圍，被告自可加以援用。
　　⒊經查，被告以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願卷第37頁）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及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係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2條第3款附表3備註6㈠規定，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點數。其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如下：
　　　⑴違規態樣點數85點（嚴重違規）：
　　　 A、規模：依原告系爭許可文件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為32立方公尺/日，Q（廢污水量）<50CMD，又因本件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屬違反行為時裁罰準則附表3備註4（二）所稱嚴重違規，故以嚴重違規1點計算。
　　　 B、影響：
　　　　　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因系爭工廠放流口之承受水體為牛埔溪○○縣○○市○○段219-0地號，屬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搭排，而牛埔溪為北港溪之支流，本件承受水體屬北港溪水區之「石榴班橋至土庫大橋」（見本院卷1第319-321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水區、水體分類」公告說明屬於丁類（見本院卷1第323-326頁），違規點數計1點。
　　　 C、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
　　　　　違規點數計40點。
　　　 D、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
　　　　　（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所定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氫離子濃度指數現場檢驗為4.89（pH）（4.0≤pH<5.0），違規點數計3點。其他水質項目（C2）：懸浮固體（56.3-30）/30=0.87倍，化學需氧量（7,170-100）/100=70.7倍，以超過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70.7倍）認定，C2≥50倍，違規點數計40點。合計總點數85點（1＋1＋40＋3＋40＝85）。
　　　⑵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審酌點數）：
　　　　加重點數部分0點。減輕點數部分，原告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見訴願卷第44頁），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相同條款者，故減輕17點【總點數×（-0.2）＝85點×（-0.2）】；原告於稽查時配合度良好，故減輕8.5點【總點數×（-0.1）＝85點×（-0.1）；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見訴願卷第38-43頁）經主管機關認定者，故減輕4.25點【總點數×（-0.05）＝85×（-0.05）】，總計應減輕點數為29.75點（17＋8.5＋4.25＝29.75）。
　　　⑶合計處分點數55.25點（85－29.75＝55.25）。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18條之1、處分依據第46條之1規定，嚴重違規：60,000元。罰鍰計算結果：處分點數×處分基數=55.25×60,000＝3,315,000元。此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河川區域公（私）地使用許可書（見本院卷1第319頁）、系爭工廠地籍圖資系統資訊及說明（見本院卷1第321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公告118條河川「水區、水體分類」摘要彙總表節本（見本院卷1第323-336頁）、原告113年7月2日茗源水字第11300701001號函（見訴願卷第38-43頁）、原告勞保被保險人計費清單（見訴願卷第44頁）在卷可稽。是依本件違規態樣點數計算，罰鍰金額應為3,315,000元，原處分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核無違誤。
　　⒋雖原告主張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云云。惟查，原告具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屬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且系爭排放行為至少具有未必故意，已如前述，參酌前開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原處分係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3條附表3及附表8之規定作為計算依據，核其罰鍰裁處既係適用前揭經法律授權訂定之行為時裁量準則，且已審酌前揭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且未逾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罰鍰額度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故其裁處於法有據，原告前開主張為無理由。
　　⒌又原處分原係以水污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為裁處依據，嗣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復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即被告係以原告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命其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惟依前開說明，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時，其裁罰規定即同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第1項，兩者法定最高及最低罰鍰額均相同，應依其違章情節較重者（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79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揭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從一重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原處分適用法律即有所違誤，訴願決定亦未指明，然該違誤並不影響裁罰金額，爰均予以維持，併予敘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業，領有被告核發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經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時，發現原告有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之系爭排放行為，且經檢測結果為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被告遂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處分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環境講習2小時（本件原告未對此部分不服），及限期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除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15號

民國115年4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嘉煌              

訴訟代理人  吳文城  律師

            陳名献  律師

被      告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康志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水污染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環境部中華民國11

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於○○縣○○市○○里○○路00號設廠從事食品製造業（下稱

    系爭工廠），領有被告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證

    號：雲縣環水許字第0295-00號，下稱系爭許可文件），經

    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民國113年6月7日16

    時許派員會同經濟部斗六產業園區（下稱系爭產業園區）服

    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

    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

    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檢測結果氫離子濃度指數（pH）

    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

    ）為56.3mg/L（下稱系爭排放行為），認原告有繞流排放廢

    （污）水情事，乃作成稽查紀錄。被告於同年6月25日以府

    環水二字第1133607423號函（下稱被告113年6月25日函）給

    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於同年7月2日提出茗源水字第

    11300701001號函（下稱原告113年7月2日函）陳述意見，惟

    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染防

    治法（下稱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

    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暨（110年5月31日修正）違反水

    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

    ，以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號裁處書（下稱

    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331萬5,000元罰鍰（下稱系爭

    罰鍰），及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並依

    （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

    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規定命原告於接獲

    裁處書通知之日起180日內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

    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下合稱系爭監測系

    統）之設置，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者，不得排放廢（污）

    水，並請依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7條規定辦理。原告不服

    ，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原告除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部

    分外，均表示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於採樣時所使用之樣品容器是否經過適當之清洗程序

      未見其舉證，且本件被告於採樣前，依被告所提供之採樣

      影片並未見其是否以擬採之水樣洗滌採樣瓶，所用之採樣

      瓶本身是否屬於抗酸性之玻璃瓶或塑膠瓶亦未見其提出說

      明，是本件被告所使用之採樣瓶是否未受污染，所採樣之

      水樣是否具代表性，被告自應就此部分為舉證責任，然均

      未見其舉證，則被告採樣行為即非符合相關之採樣程序。

      此外，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事實上係在工業區雨

      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

      而依被告之流向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

      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

      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而無法反應採樣當時污染

      物之瞬間濃度，原處分依此所作之檢測結果自屬有疑。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為原告有違規之情事，無非係依被告

      所提供之水質樣品檢測報告，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上準環科公司）之收樣時間為113年6月11日上午10

      ：00，然依上準環科公司之烘箱使用紀錄，其畫線之使用

      時間部分係於0900-1000，則上準環科公司既係於上午10

      點收樣，又如何於收樣前就「本件採樣」基於分析而為烘

      箱之使用，顯見被告於訴願決定時所提供之相關紀錄並不

      能證明被告之採樣、分析方法合於程序，被告提供之相關

      紀錄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再依被告所提供之檢驗報

      告，其左上角所示之受測單位為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而非原告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則被告所提供之

      檢驗報告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縱以該檢驗報告確係

      與原告具有關聯性，然被告於113年6月7日採樣，直至113

      年6月11日始收樣，於分析前均應保存於4±2℃之暗處，則

      被告於此相差4日期間是否以合於程序之方法保存，亦未

      見被告舉證證明，自不得逕認被告之樣品保存方法合於程

      序。

　　⒊原告建廠30餘年以來，設置廢水處理設施排放水均符合法

      規規定標準，定期申換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

      許可證並獲得准予，原告自始便有將雨水及污水分流收集

      ，即將雨水和污水分開，各用一條管道輸送，進行排放或

      後續處理的排污方式，並詳實申報事業廢（污）水納入專

      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資訊，包含相關製程設施、生產服務

      規模，用水來源與用水量，污水排放量，水質檢驗與廢（

      污）水處理設施相關成本等，其中污水排放量也均符合甚

      至遠低於核准排放標準，未曾有任何污水排放違規情事發

      生，原告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量，於113年1月份至6

      月份分別為393、374、711、915、345、297（立方公尺/

      月），遠低於許可污水每月最大量960（立方公尺/月），

      此有原告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申報表

      可參，原告並無何動機理由需繞流排放廢（污）水，且原

      告定期取樣水質樣品檢驗，化驗項目針對溫度、pH值、SS

      、COD，檢驗結果均為合格。原處分指稱原告以泵浦控制

      方式專管排放雨水云云，惟原告於該處之唯一泵浦旨在用

      於將貯留於嬌旺製菓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亦

      無其他暗管專道，是為積極遵循法規之行為，並非抽往原

      處分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亦不符合水

      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下稱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

      所定繞流排放，所指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

      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

　　⒋稽查當日查獲排放於系爭排放口的水，屬於原告以溝渠獨

      立分流收集雨水，無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

      防治許可證，僅係因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

      隔絕之泥材年久而生自然龜裂、且因排放口地形上之高低

      落差方自然滲透，原告自始無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

      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

      之行為，並積極設置泵浦將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依下

      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原告

      並未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

      第1款等規定。況原告並無使用專管繞流排放的故意，原

      告原即有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許可證所設的水污染

      防治設備，且皆表列預算花費，定期申報、送驗、並積極

      校驗水污染防治設備，排放污水量如上所述甚遠低於最大

      許可值，絕無可能為節省處理成本或規避處理流程而作繞

      流排放，自不構成水污法所定之繞流排放。

　　⒌被告所認定之事實係指以「泵浦控制」方式並非係以泵浦

      抽取方式，顯然即不符合該條文義之情形，被告亦不否認

      該泵浦係將污水抽回原先原告廠區，顯見該泵浦之設置目

      的顯然並非係用於抽取廢污水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

      放。且倘若並非係發生溢流之情形，原告自無須於鄰近廠

      區設置泵浦將溢流之水抽取回原告廠區，此更並非繞流排

      放。至於所謂之專管為何，是否係用於調整廢污水使原先

      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

      ，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亦無以專管調整之方式使原先應

      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

      客觀上原告即不符合繞流排放之情形。被告稽查起因係因

      斗六工業區之水質監測系統監測異樣，然而因地形關係原

      告所在地點處於高處，且先前發生地震原因，導致會發生

      污水排入隔壁廠區之情形，故原告設置於隔壁廠區相關回

      收污水之設施已有多年，且參以被告許可污水每月最大96

      0（立方公尺/月），以及每月原告實際排放之污水量相比

      ，原告實無捨合法、無風險之管道排放污水，改採取風險

      極大且可能遭受巨大裁罰而蒙受鉅額損失之情，發生本件

      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

　　⒍又參酌本件情狀以及原告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告僅依行為

      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

      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

      用之瑕疵。

　㈡聲明：

　　原處分（即雲林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

    28號行政裁處書）及訴願決定（環境部114年2月21日環部法

    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書）除環境教育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本件採樣、保存、檢測等程序均依相關規範進行，本件檢

      測報告自可作為裁罰之依據。依水污染稽查紀錄之記載以

      及現場檢測項目「pH」記載「4.89」等事實，而pH計於檢

      測前亦有經過校正，說明pH檢測值應屬可採，已能證明原

      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pH值4.89，未符合

      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以及有

      繞流排放行為（以專管將廢污水由未依核准之放流口排放

      ）。另依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乙證2）所載之廢（污）水

      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原告廠區之廢水應經由放流

      口（D01）排放，而環保局派員至原告廠區稽查當日天晴

      無雨，依現場稽查照片，系爭工廠有不明管線排放廢水，

      並於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之溝渠倒入紅色染劑，隨後於工業

      區雨水集流溝渠採集到紅色染劑之廢水，其已顯見原告以

      不明管線將廢污水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排放，確有繞流排

      放之事實。再依一般水質送樣單、水質樣品檢測報告、11

      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化學

      需氧量檢驗紀錄表等證據，本件稽查所採樣之樣品，經檢

      測為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

      56.3mg/L，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COD：100mg

      /L、SS：30mg/L，原告排放廢污水確有未符合放流水標準

      之事實。於訴願程序，本件檢測報告經國家環境研究院審

      視，其採樣程序，均符「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

      .53B）」，其檢測程序未違「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

      ）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242.53A）」、「水中總溶解

      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乾燥（NIEAW210.58A

      ）」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

      法（NIEAW517.53B）」等檢測方法，則其檢測結果自得作

      為裁罰依據。綜上，原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

      水標準及繞流排放等違法事實，被告依法裁處罰鍰、設置

      自動監測（視）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及接受環境講習，自

      無任何違誤。

　　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之「廢（污）

      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頁次：5/34，下稱示意圖

      ），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平面圖，其中

      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

      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

      示：⑴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

      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

      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

      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

      置、T01-03調整池。⑵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

      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

      ）排放，此即為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樣井

      ，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會進入

      斗六工業區之污水處理廠）。⑶故原告廠區之廢污水，依

      法應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

      放流口排放（納管至系爭產業園區）。本件稽查時之採樣

      地點（下稱系爭採集口），為雨水溝渠，非D01放流口，

      稽查人員亦透過倒入染劑之方式，來確認廠區之廢污水流

      至系爭採集口，本件已有廢污水未依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

      水下水道之情形，而原告應知悉須依該流向示意圖來處理

      及排放，卻仍使廢（污）水經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來排放

      ，已有繞流排放之行為。原告於訴願書及準備書狀中均自

      陳：「泵浦旨在用於貯留於嬌旺製果之廢（污）水抽往污

      水處理系統」，並依勘驗筆錄記載內容，顯示原告廠區所

      排放廢污水，因地勢關係，會流至嬌旺廠區，原告設置泵

      浦及管線，將流至嬌旺廠區之廢污水抽回至原告廠區內之

      污水處理設施，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無法流向污水處理

      設施，而流至系爭採集口即外面排水溝，則原告對此情形

      亦清楚，其顯然知悉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即無法依照核

      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而是會排放到系爭採集口；原告顯

      以「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之方式，讓廢污水不流向污

      水處理設施及放流口，而從系爭採集口流出，於稽查時才

      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

　　⒊原告所稱可能是泵浦臨時故障、跳電，證人周勝道亦稱不

      可能拔掉插頭，插頭都是24小時插著等語，然證人周勝道

      已證稱當天沒有跳電、馬達沒有重新啟動，已與原告稱有

      跳電一事已有矛盾，另證人周勝道雖有證稱泵浦馬達可能

      卡住，但其又證稱當天沒有做任何動作來排除卡住等語，

      則馬達若有故障卡住，在未作任何排除故障之情形下，何

      以會發生水位下降，且證人係用「可能卡住」一詞，其亦

      屬猜測，不能證明有故障一事，顯示故障卡住之詞顯與事

      實未符，而泵浦馬達未跳電、未重啟、未故障，卻可以發

      生水位下降，證人所述馬達插頭都插著沒有拔掉亦顯難採

      信。因此，本件係原告故意不插上泵浦（馬達）的插頭，

      讓泵浦不運轉，使廢（污）水無法抽回至污水處理設施，

      廢（污）水因而從嬌旺廠區之雨水排放口流出，此已明顯

      構成「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

      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繞流排放行為。退萬步

      言，縱認本件是否屬「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

      取方式」係有疑義，然本件仍符合「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

      （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水污法施行細則

      第8條第1款後段）之情形，亦屬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

      定之繞流排放。

　　⒋原告雖稱稽查時查獲排放口的水屬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

      集雨水、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泥材年久自

      然龜裂、因高底落差自然滲透，惟本件稽查時，稽查人員

      係有使用染劑來確認系爭採集口發現之廢污水的來源，且

      稽查當日無雨，採樣位置之排放口所排放水量係不小，實

      難認其廢污水會「自然滲透」到雨水排放系統而排放出，

      故與雨水排放系統並無關聯。原告另主張其無何動機需繞

      流排廢（污）水及定期檢驗結果合格，惟動機與繞流排放

      之認定並無關聯，且因原告繞流排放之故，致經由許可排

      放流向之廢（污）水因而減少，致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

      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原告非無動機為繞流排放；而原

      告檢附之檢驗通知單，其採樣時間及採樣位置均與本件稽

      查採樣狀況不同，自不能以該檢驗結果來認定。

　　⒌原處分裁罰金額3,315,000元，係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罰

      鍰額度計算=處分點數x處分基數，原告為事業適用附表三

      計算，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減輕點數

      ，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八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

      之處分基數。原告雖主張其未獲有不法利益，是否有應依

      行政罰法第18條及裁量基準等規定從輕裁罰之餘地等語。

      惟依前述，被告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計算本件裁罰金額，

      其已考量其廢污水之排放量、影響，未符放流水標準的嚴

      重程度，原告之僱用員工數、稽查配合度、環境改善作法

      等因素，則已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再者，其繞流排放，將使原本由核准

      之放流口所排放之廢水，可能因此可符合放流水標準，且

      因繞流排放，將造成流入污水下水道之水量下降，使原告

      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難認其無不法

      利益存在，因此，原處分之裁定，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原

      告此部分主張係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告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

    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乃依水污法第40

    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331萬5,000元

    ，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

    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1

    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

    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頁）、

    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

    卷1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

    ）、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

    見本院卷1第59-61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5-23頁）

    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水污法第1條規定：「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

      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

      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2條規

      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水：指以任何形式存

      在之地面水及地下水。二、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海

      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其他體

      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三、地下水體：指存在於地下水層

      之水。四、污染物：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

      能量。五、水污染：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

      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

      。六、生活環境：指與人之生活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動、

      植物及其生育環境。七、事業：指公司、工廠、礦場、廢

      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八、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

      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九、污水：指事業以外

      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十、廢（污）水處理設施：指廢

      （污）水為符合本法管制標準，而以物理、化學或生物方

      法處理之設施。十一、水污染防治措施：指設置廢（污）

      水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土壤處理、委託廢水

      代處理業處理、設置管線排放於海洋、海洋投棄或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防治水污染之方法。十二、污水下水

      道系統：指公共下水道及專用下水道之廢（污）水收集、

      抽送、傳運、處理及最後處置之各種設施。十三、放流口

      ：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固定放流設

      施。十四、放流水：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污）水。十

      五、涵容能力：指在不妨害水體正常用途情況下，水體所

      能涵容污染物之量。十六、水區：指經主管機關劃定範圍

      內之全部或部分水體。十七、水質標準：指由主管機關對

      水體之品質，依其最佳用途而規定之量度。十八、放流水

      標準：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第7條規

      定：「（第1項）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

      準。（第2項）前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用範圍、管制

      方式、項目、濃度或總量限值、研訂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

      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內環境特殊或

      需特予保護之水體，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方式

      ，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第18條之1規定：「

      （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污）水，應

      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

      流口排放，或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

      污水下水道，不得繞流排放。（第2項）前項廢（污）水

      須經處理始能符合本法所定管制標準者，不得於排放（入

      ）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第3項

      ）前2項繞流排放、稀釋行為，因情況急迫，為搶救人員

      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處理設施，並於3小時內通知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不在此限。（第4項）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應具

      備足夠之功能與設備，並維持正常操作。」第40條第1項

      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違反第

      7條第1項或第8條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

      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

      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

      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第46條之1

      規定：「排放廢（污）水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或

      第4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

      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

      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

　　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

      流排放，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以專管、渠道、閥門調

      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

      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

      水下水道。但僅排放未接觸冷卻水者，不在此限。二、廢

      （污）水未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而由核

      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排放廢（

      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五倍以上。但氫離

      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不在此限。（二）排放

      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三、以共

      同排放管線排放廢（污）水設有採樣口者，自採樣口排放

      廢（污）水。四、取得貯留許可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排放廢（污）水，其排放水質有第2款第1目或第2目情形

      之一。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繞開核准登記之收集、

      處理單元、流程，或未依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意圖逃

      避主管機關從事檢測等稽查之情形。」

　　⒊（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

      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第1項、第3項、

      第5項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依規定期限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並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

      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以下簡稱自動監測（視）設施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

      以下簡稱電子式電度表）之設置。除電子式電度表外，均

      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正常連線傳輸功能：

      一、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流排放之情事。二、違反本法相

      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或於限期改善期間內

      自報停工（業），其申請復工（業）。三、大量排放污染

      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水質。四、排放之

      廢（污）水含本法公告有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

      危害公眾健康之虞。五、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

      日前2年內，同一地址、座落位置或土地區段，曾有業者

      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於限期

      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或查獲繞流排放。六、廢（

      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第3項）事業或污

      水下水道系統有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或第6款違規情事者，

      以下簡稱重大違規者；有第5款情形者，以下簡稱強制設

      置者。……（第5項）第1項、第2項之規定期限如下：一、

      重大違規者，以接獲主管機關裁處書或書面通知之日起18

      0日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一）屬

      申請復工（業）之事業，應於核准復工（業）前完成設置

      。（二）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者，於原處分確定維持之

      日起180日內為之。二、強制設置者，應於水措計畫或許

      可證（文件）申請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第1項第5款規

      定之曾受裁處業者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時，強制設置者

      應依前款第2目規定辦理。」第57條規定：「（第1項）重

      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者依前條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設

      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應依附表2規定辦理，並

      維持其正常功能。（第2項）依前條第2項設置顯示看板之

      重大違規者，其顯示看板發生故障時，應立即以電話或傳

      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記錄故障時間、

      報備發話人、受話人姓名、職稱。故障或校正維護期間，

      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替代方式公布監測

      數據。（第3項）前項顯示看板故障無法於24小時內，恢

      復正常功能者，應於故障發生之日起2日內，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報備預定採取之修護措施及修護完成日

      期。」附表二：「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應自動監測（視

      ）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之規定」。

　　⒋（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第1條規定：「本標

      準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2項規定訂定

      之。」第2條第1項第1款第8目、第2款第3目規定：「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

      其水質項目及限值之規定如下：一、事業……（八）前7款

      以外之事業適用附表八。二、污水下水道系統……（三）其

      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11。」附表8晶圓

      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石油化學

      業、化工業、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表面處理業、電鍍業、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發電廠及海水淡化廠以外之事業放流

      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食品製造業-不具動物

      屍體化製製程。項目/限值：生化需氧量：30；化學需氧

      量：100；懸浮固體：30。」附表11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

      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共同適

      用。項目：氫離子濃度指數。限值：6.0-9.0。」

　　⒌行為時裁罰準則第1條規定：「本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66條之1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3款、第8

      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附表

      1至附表8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

      ，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

      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三、前2款以外之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3。……八、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

      分基數，適用附表8。」第3條第1項、第2項、第4項規定

      ：「（第1項）前條附表1至附表5罰鍰額度計算公式規定

      如下：罰鍰額度＝處分點數×處分基數（第2項）前項處分

      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除減輕點數；處分基

      數係指依附表8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

      數。……（第4項）前2項罰鍰額度之計算取至新臺幣元，小

      數點後無條件捨去。」附表3、事業（不含畜牧業）、污

      水下水道系統（不含社區及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

      下水道系統）：「壹、違規態樣點數一、基本點數-違規

      對象類型：（一）規模（Q）；以廢（污）水量（Q）認定

      。（備註1）（違反本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且屬疏漏油品

      、廢（污）水、原料、藥劑或其他污染物者，優先以疏漏

      量認定。）。規模或影響類型：事業……3.依規定應申請水

      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廢（污

      ）水量：Q<50。嚴重違規點數（備註4）：1點。……（二）

      影響（未涉及排放行為者，本項不予記點。）。1.排放於

      地面水體（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

      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

      。）……丁類-違規點數：1點。……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

      行為點數（一）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40點。……三、涉及

      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一）超過管

      制標準限值之濃度（以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認定） 1.

      氫離子濃度指數（pH）……4.0≦pH<5.0或10.0<pH≦11.0；僅

      超過管制標準（A）：3點。……5.其他水質項目（C2）【以

      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7）最高之水質項

      目認定】……C2≥50倍；僅超過管制標準（A）：40點。……貳

      、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二、應減輕點數（合計最多減輕

      點數不得超過總點數百分之80）……（二）受處分事業於陳

      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備註13）未滿100人之證

      明文件，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

      相同條款者：總點數×（-0.2）……（四）稽查配合度良好

      ：總點數×（-0.1）……（七）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時提

      出環境改善作法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總點數×（-0.05）。

      ……備註1：違規對象之規模，其廢（污）水量依下列規定

      認定：……（二）取得水污染防治措計畫或水污染防治水污

      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且屬有效期間內者：1.應取得排

      放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者，以核准之廢（污）水排

      放量認定。2.應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納管事業，以

      核准之排入水量認定。3.應取得貯留許可文件者，以核准

      之貯留量認定。4.應取得排放土壤處理許可證者，以核准

      排放土壤處理之廢（污）水量認定。5.同一事業或污水下

      水道系統有數個核准之放流口、排入口、貯留設施或土壤

      處理採樣口，其規模之認定以違反本法規定者為之。6.繞

      流排放係繞流特定處理設施或程序，並可舉證經主管機關

      確認者，其規模之認定以該處理設施或程序廢（污）水量

      為之。……備註4：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一：（一）違

      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

      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

      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二

      ）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

      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

      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

      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6：（一）一行為同時

      違反本法第7條及第18條之1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

      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之點數。……備註7：超

      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其計

      算方式為：（稽查採樣之檢測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

      ）/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13：本準則所稱

      經常僱用員工數，係參考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5條規定，

      各項法規規定於各保險機構（如公保、勞保、農保…）受

      理事業最近12個月平均月投保之人數為準。 」附表8、違

      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7條第1項

      、第8條。處分依據：第40條第1項。違規者分類：畜牧業

      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

      違反條文：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處分依據：

      第46條之1。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

      ：60,000（單位：新臺幣元）。……備註一：嚴重違規包含

      下列情形之一（不包含社區、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

      水下水道系統、建築物污水處理設及非屬本法列管之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

      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

      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

      、大腸桿菌群及水溫）。2.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

      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

      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

      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

      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

      備註二：一般違規指非屬前項各款情形。」

　　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第1項）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2

      項）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

      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第

      3項）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

      鍰最高額之2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2分之1

      ；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3

      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3分之1。但法律或

      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4項）其他種類行

      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項之規定。」第24條第

      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

      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

      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

      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

      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

      不得重複裁處。」　

　㈢原告確實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

    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

　　⒈由前開規定可知，水污法係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

      清潔，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之目

      的而制定之專業環保法規，其就事業排放之廢（污）水，

      以放流水標準作為認定有無妨害水體涵容能力之管制標準

      ，以管控防禦人為經濟活動對環境所造成污染實害之危險

      。是水污法所定之事業，依法負有確保排放於地面水體之

      廢（污）水符合放流水標準，以避免逾越承受水體之涵容

      能力，以及設置經核准登記之廢（污）水收集、處理單元

      、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不得繞流排放之義

      務。

　　⒉經查，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

      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見

      訴願卷第141-181頁），其廢水應循經核定之廢水處理流

      程，於經適當處置後排放。惟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16時

      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

      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

      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

      ，結果pH值為4.89，COD為7,170mg/L，SS為56.3mg/L（見

      本院卷第79-83、87、89-90、93-103頁），未符合食品製

      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

      18條之1規定。被告於113年6月7日前往稽查後，以同年6

      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見訴願卷第149-151頁）。原

      告於113年7月2日函，於該函自陳：「……說明：……（二）…

      …2、本公司收集溝渠因地勢高低差及長年使用而老舊，加

      上近來地震頻傳及其他自然因素產生裂縫，導致部分廢污

      水溢流鄰近廠區的雨水收集溝中，並非本公司有意為之。

      3、為迅速應對此狀況，本公司在隔壁廠區的雨水收集溝

      內設置了泵浦，將廢污水返送至本公司的廢水處理設施進

      行處理，以避免對外環境造成影響，以符合環境保護法規

      的要求，本公司並非故意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

      排放口，而是為了積極防止污染及遵守相關法令，採取了

      必要的緊急應變措施。……」（見訴願卷第38-44頁）。經

      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法第

      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

      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

      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

      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願卷第37頁）暨行為

      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

      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

      。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113年6

      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第79-83頁）

      、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

      告（見本院卷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93-100頁）、上準環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0

      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

      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見

      本院卷第59-61頁）在卷可稽。是本件被告係以原告同時

      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

      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

      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

      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

　　⒊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

　　　⑴經查，依前開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

        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

        系爭許可文件。依系爭許可文件，系爭工廠所採行之水

        污染防治措施及其他後續行為係：「設置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逕流廢

        水管理計畫」（見本院卷1第66頁）；依系爭許可文件

        所附「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下稱廢

        （污）水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

        下稱廠區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

        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

        、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廠區平面圖所示紅線，即

        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

        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

        為廢（污）水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廢（污）

        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置、T0

        1-03調整池。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係

        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

        ）排放，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

        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

        （見本院卷1第72、85、339頁）。前開廢（污）水流向

        業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工廠當庭勘驗屬實（見

        本院卷2第21、26-38、43-44頁）。另本院亦於履勘現

        場確認原告所稱與嬌旺公司之管線：「（問：與嬌旺相

        連之處為何？）證人（原告生產部經理）：嬌旺那邊的

        污水是從這邊流回來（見履勘照片7-4），泵浦抽回來

        的水會隨著管線排到污水處理設施。（問：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與嬌旺廠區相連嗎？）證人：沒有。這個

        管（見履勘照片7-7）是後來找出原因後才裝的。（問

        ：乙證5「不明管線」是指何處？）被告輔佐人（稽查

        人員）：不明管線是埋在嬌旺廠區下面的管線。」（見

        本院卷2第9-10、30頁）、「（問：當時馬達啟動時，

        不明管線的水會回流到原告排水管；若馬達未啟動，不

        明管線就會直接流到系爭採集口即外面的排水溝？）被

        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是。證人：流向是這樣

        沒錯。」（見本院卷2第10-11頁）、「（問：嬌旺的水

        是抽回來哪條管線？）原告代表人：這條塑膠管（見履

        勘照片8之箭頭1），抽到污水處理設施。證人：塑膠管

        （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兩條塑膠管都是排廢水到污

        水處理廠的，一條是回收嬌旺那邊的廢水（見履勘照片

        8之箭頭1）、一條是排我們廠區排出來的廢水（見履勘

        照片8之箭頭2）；而白鐵管線是高溫消毒殺菌管線用的

        ，非流廢污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3）。」（見本院卷

        2第11、32頁）。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

        81頁、本院卷1第65-77頁）、原告廠區平面圖（見本院

        卷1第85、339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

        （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故系爭工廠之廢污

        水，依法應由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

        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

　　　⑵雖原告主張採樣程序有瑕疵致影響檢測結果；稽查人員

        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

        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廢（污）水示意

        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

        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

        代表性之可能云云。惟查，環保局係因系爭產業園區設

        置之自動連續監測異常，遂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

        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系爭工廠稽查，發

        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

        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

        水樣（見本院卷1第79-83頁）。經本院於114年11月4日

        準備程序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稽查影片（乙證21-繞流

        影片，採樣位置為乙證20紅色大箭頭的尾端，為斗六工

        業區雨水集流溝渠，即本院卷2第24頁履勘照片3、3-1

        至3-3）：「於00:00:21採水，採水後裝入塑膠圓桶後

        倒出，於00:00:41蒐集排放口的水，並於00:04:58開始

        準備驗PH值，以試紙插入量杯，於00:07:13時，量杯裡

        的水PH值顯示4.88，於00:08:01裝送驗的樣品，先裝入

        小塑膠瓶、再裝入大塑膠瓶，於00:09:56小塑膠瓶的採

        樣品加入硫酸，於00:16:05時，原來量杯裡面的水，PH

        值變為4.77，亦即該量杯裡的水經過8分多鐘後，PH值

        從4.88變為4.77。01:04:45以採樣圓筒採取水樣，檢視

        後再倒掉，於01:14:20雨水排放孔流出紅色液體。」被

        告並補充陳述：「稽查人員後來進入原告廠區投入第一

        次樣，當時有投2次樣，第一次比較不明顯，因此檢視

        後倒掉，接著投第二次樣，於1:14:20，流出來的樣是

        第二次樣。」（見本院卷1第387-389頁）。又查，環保

        局採樣後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3B）（

        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

        ）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3A）（見本院卷1第2

        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

        〜105°C乾燥（NIEA 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

        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

        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進行

        檢測，經檢測結果pH值（氫離子濃度指數）為4.88，CO

        D（化學需氧量）為7,170mg/L，SS（懸浮固體）為56.3

        mg/L（見本院卷1第87-103頁），顯未符合食品製造業

        所定放流水標準值（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

        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等情。亦有

        被告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照片（見本院卷1第

        79-83頁）、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

        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

        ）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424.53A）（見本院卷1第29

        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

        105°C乾燥（NIEA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頁

        ）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

        （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一般

        水質樣品送驗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

        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

        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1頁）、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

        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本

        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頁

        ）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其已提出

        採樣及檢測過程之證據資料，並經本院勘驗採證影片如

        上，亦可知環保局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及檢測過程均

        無違誤，而該檢測結果顯示該採取水樣並未符合食品製

        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亦有上揭檢驗紀錄表在卷可稽

        ，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之水樣，係原告排放廢水於

        地面水體，並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足認原告有違反水污

        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且系爭採集口為雨水集流溝

        渠，若僅為雨水並不會有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

        標準值之情形，故原告前開主張並無理由。

　　⒋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

      第1款規定之行為：

　　　⑴按關於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該法

        施行細則第8條就其適用條件為進一步具體界定，經核

        未逾授權範圍，與母法規定及立法意旨無違，增加其適

        用法律之明確性，自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衡諸水污法

        施行細則第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以專管、渠道、閥

        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等『蓄意行為』，使廢（污）水由

        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

        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為繞流排放情形之

        一，爰新增第1項第1款。……規範『有逃避主管機關稽查

        之意圖者』，屬繞流排放，爰新增第1項第5款。」可知

        事業如違反上述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第5款類

        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

        自應限於故意行為（含直接故意及未必故意）（最高行

        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違反水

        污法第18條之1之繞流排放行為，以事業非經核准登記

        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

        排放其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

        所產生廢水，即為已足，不以所排放廢水是否超過放流

        水標準為限。

　　　⑵雖原告主張設置泵浦目的在於將貯留於嬌旺公司之廢（

        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非抽往系爭排放口，無繞

        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

        無繞流排放之情事云云。惟查，原告於本院114年11月4

        日準備程序自述「本件採樣地點是在斗六工業區雨水集

        流溝渠裡面，但被告往前查廢污水之來源時，是在嬌旺

        食品廠區裡面的管線查到的。之所以有該管線，係因原

        告當時認為地勢高低差關係會產生溢流，故與環保局及

        斗六工業區服務中心討論後，將可能會溢流到嬌旺食品

        的水，以泵浦抽回去處理，才會導致被告誤解原告係以

        泵浦抽水做繞流排放，但實際上原告係以泵浦將水抽回

        去處理，只是當天泵浦因不明原因未進行作業。……原告

        廠區地勢較高，因此廢污水處理過程可能會有污水溢流

        情形，故原告才會裝設泵浦將溢流的廢污水抽回去處理

        系統，但當天不明原因泵浦並未作業，導致有本件之稽

        查。」（見本院卷1第386頁）；核與本院於115年1月21

        日勘驗亦自述：因原告廠區與嬌旺廠區地勢存有高低差

        （見履勘照片3、4），當天泵浦壞掉，所以污水從系爭

        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此管（見

        履勘照片3、3-1至3-3）是嬌旺的排水管，我們設置的

        泵浦是設置在嬌旺廠區裡面等語（見本院卷2第7-8、21

        、24-25頁）相符。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排

        水口及系爭工廠進行履勘（原告代表人與嬌旺公司協調

        進入嬌旺廠區進行履勘，惟嬌旺公司拒絕配合），於系

        爭排水口處，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

        （問：稽查當天泵浦未啟動？）印象中，當天的泵浦是

        有聲音的，應該是在運作中。【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

        動，但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

        3）流出來？】中間好像有一個類似抽水的東西，按了

        以後水就會慢慢抽回去。（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動，

        但是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流出來，按了某個鍵才會將

        水抽回去？）是。但事隔1年多了，不清楚原告有無移

        除。」（見本院卷2第8-9、21、24-25頁）；於系爭工

        廠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當天這邊的

        水（見履勘照片5-3至5-5）接近滿位，慢慢才流出去。

        管線的鐵蓋也是後來才裝設的，印象中當天管線還沒有

        蓋子（見履勘照片5-6）。（問：鐵蓋是何時裝設的？

        ）（原告代表人：裝很久了。）（引導本院至水井處）

        稽查當時水井的水位是滿的，沒有蓋蓋子，當天原告人

        員去休息室那邊插插頭，後來水位就瞬間往下，不到5

        分鐘就剩一半。」（見本院卷2第9、21、26-28頁）；

        經本院於履勘現場當庭詢問證人：「（問：馬達啟動需

        要插插頭（見履勘照片11-1至11-3）？）是，都是24小

        時插著，如果沒有插著，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廢污水

        就會流到嬌旺公司外面那邊。（問：通常都是插著？）

        是。……（原告訴代問：如果馬達跳電，是否需要手動啟

        動？）馬達跳電就沒有電了，要怎麼手動啟動？（原告

        訴代問：跳電後因為插頭還是插著的，是否會像電腦一

        樣，跳電後可以手動開機？）沒有，跳電就沒有電了。

        （問：稽查當天，有無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沒有。（

        原告訴代問：泵浦裝設多久了？）很多年。（原告訴代

        問：幾十年？）對。（原告訴代問：有無發生過漏水，

        廢污水沒有抽回來的狀況？）應該沒有，因為工作時不

        可能去看有無漏水，是被告來檢查時才發現廢污水漏出

        來，那時候才跑去看。（原告訴代問：為何當天泵浦馬

        達沒有將廢污水抽回來？）應該有，但可能卡住，做完

        的時候就沒有水了，稽查那時剛好生產要結束。（問：

        後來有無重新啟動？）我那天都沒有動，沒有重新啟動

        ，可能是卡住，但做完就剛好沒有水了。（問：稽查當

        天有無做什麼，導致後來又重新啟動？）我那天沒有做

        什麼動作，也沒有重新啟動。（問：有無做任何動作，

        排除卡住的情形？）沒有。」（見本院卷2第12-15、39

        -40頁）。此有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

        院卷1第383-392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

        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是依前開被告輔

        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及證人所述，被告輔佐人（環

        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稽查當天係原告人員去休息室插上

        插頭泵浦馬達才啟動等語，證人則證述泵浦馬達為24小

        時插著插頭，否則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稽查當日無跳

        電或停電的情形等語。本件雖無具體事證證明原告人員

        確實於稽查當日方至休息室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惟

        依前開證人所述，當日亦未有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是本

        件應排除泵浦有非人為因素而故障或跳電導致廢污水無

        法抽回之狀況，故縱使原告並無故意，亦有未必故意即

        根本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是雖

        被告並未否定原告因地勢關係設置專管及泵浦抽回溢流

        污水之合法性，惟原告有未必故意即未插上插頭啟動泵

        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已如前述，則原告使污水逕

        自系爭排放口流出之事實，係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

        排放其於製造、操作及其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已構成

        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定義之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

        項所定繞流排放，原告確實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

        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故原告之

        主張仍不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並要求原告設置

    系爭監測系統，應屬適法：

　　⒈按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

      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

      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

      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

      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

      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

      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依前開說明，事業違

      反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

      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是與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

      規定之行為相比，惡性較為重大。則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

      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裁處罰鍰時，應

      從一重即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

      。

　　⒉復按水污法第46條之1規定，事業有違反同法第18條之1第1

      項規定者，法定罰鍰額度為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除具

      有免除處罰或減輕之法定事由外，主管機關要無不予處罰

      或減輕之裁量餘地，則其參據裁量基準予以裁處，自無違

      法可指。基上，行為時裁罰準則係經法律授權，依污染特

      性及違規情節，詳列違規態樣點數及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

      ，違規態樣點數又區分為基本點數及各類型違規行為點數

      ，核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與立法授與裁量權之

      目的尚無牴觸，亦未逾越授權裁量之範圍，被告自可加以

      援用。

　　⒊經查，被告以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

      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

      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

      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

      願卷第37頁）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

      系爭罰鍰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

      第1項及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係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

      規定，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2條第3款附表3備註6㈠規定，

      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

      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點數。其違規態樣點數及系

      爭罰鍰金額計算如下：

　　　⑴違規態樣點數85點（嚴重違規）：

　　　 A、規模：依原告系爭許可文件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

          為32立方公尺/日，Q（廢污水量）<50CMD，又因本件

          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屬違反行為時裁罰準則附

          表3備註4（二）所稱嚴重違規，故以嚴重違規1點計

          算。

　　　 B、影響：

　　　　　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

          （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

          因系爭工廠放流口之承受水體為牛埔溪○○縣○○市○○段

          219-0地號，屬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搭排，

          而牛埔溪為北港溪之支流，本件承受水體屬北港溪水

          區之「石榴班橋至土庫大橋」（見本院卷1第319-321

          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水區、水體分類」公

          告說明屬於丁類（見本院卷1第323-326頁），違規點

          數計1點。

　　　 C、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

　　　　　違規點數計40點。

　　　 D、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

　　　　　（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所定食品製造

          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

          、SS：30mg/L。氫離子濃度指數現場檢驗為4.89（pH

          ）（4.0≤pH<5.0），違規點數計3點。其他水質項目

          （C2）：懸浮固體（56.3-30）/30=0.87倍，化學需

          氧量（7,170-100）/100=70.7倍，以超過符合之管制

          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70.7倍）認定，C2≥5

          0倍，違規點數計40點。合計總點數85點（1＋1＋40＋3＋

          40＝85）。

　　　⑵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審酌點數）：

　　　　加重點數部分0點。減輕點數部分，原告於陳述意見時

        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見訴願卷

        第44頁），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

        違反相同條款者，故減輕17點【總點數×（-0.2）＝85點

        ×（-0.2）】；原告於稽查時配合度良好，故減輕8.5點

        【總點數×（-0.1）＝85點×（-0.1）；受處分對象於陳

        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見訴願卷第38-43頁）經

        主管機關認定者，故減輕4.25點【總點數×（-0.05）＝8

        5×（-0.05）】，總計應減輕點數為29.75點（17＋8.5＋4

        .25＝29.75）。

　　　⑶合計處分點數55.25點（85－29.75＝55.25）。處分基數：

        違反條文第18條之1、處分依據第46條之1規定，嚴重違

        規：60,000元。罰鍰計算結果：處分點數×處分基數=55

        .25×60,000＝3,315,000元。此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

        川局）河川區域公（私）地使用許可書（見本院卷1第3

        19頁）、系爭工廠地籍圖資系統資訊及說明（見本院卷

        1第321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公告118條

        河川「水區、水體分類」摘要彙總表節本（見本院卷1

        第323-336頁）、原告113年7月2日茗源水字第11300701

        001號函（見訴願卷第38-43頁）、原告勞保被保險人計

        費清單（見訴願卷第44頁）在卷可稽。是依本件違規態

        樣點數計算，罰鍰金額應為3,315,000元，原處分處原

        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核無違誤。

　　⒋雖原告主張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

      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

      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云云。惟查，原告具

      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違反

      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屬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

      且系爭排放行為至少具有未必故意，已如前述，參酌前開

      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原處分係依行為時裁

      罰準則第3條附表3及附表8之規定作為計算依據，核其罰

      鍰裁處既係適用前揭經法律授權訂定之行為時裁量準則，

      且已審酌前揭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且未逾法定

      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

      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

      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罰鍰額度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

      則或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故其裁處於法有

      據，原告前開主張為無理由。

　　⒌又原處分原係以水污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為裁處依據，嗣於

      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復載明將依水污法

      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即被告係以原告系爭

      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

      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命其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

      惟依前開說明，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

      、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時，其裁罰規定即同法第40條第1

      項及第46條之1第1項，兩者法定最高及最低罰鍰額均相同

      ，應依其違章情節較重者（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7

      9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揭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之規

      定，應從一重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

      裁處，原處分適用法律即有所違誤，訴願決定亦未指明，

      然該違誤並不影響裁罰金額，爰均予以維持，併予敘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業，領有被告核發

    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經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稽

    查採樣時，發現原告有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

    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之系爭排放行為，且經檢測結果為氫離

    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

    /L，懸浮固體（SS）為56.3mg/L（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

    ：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未符

    合放流水標準，被告遂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處分處原告罰鍰

    331萬5,000元罰鍰、環境講習2小時（本件原告未對此部分

    不服），及限期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

    予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除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15號
民國115年4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嘉煌              
訴訟代理人  吳文城  律師
            陳名献  律師
被      告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康志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水污染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環境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於○○縣○○市○○里○○路00號設廠從事食品製造業（下稱系爭工廠），領有被告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證號：雲縣環水許字第0295-00號，下稱系爭許可文件），經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民國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經濟部斗六產業園區（下稱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檢測結果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下稱系爭排放行為），認原告有繞流排放廢（污）水情事，乃作成稽查紀錄。被告於同年6月25日以府環水二字第1133607423號函（下稱被告113年6月25日函）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於同年7月2日提出茗源水字第11300701001號函（下稱原告113年7月2日函）陳述意見，惟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下稱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暨（110年5月31日修正）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331萬5,000元罰鍰（下稱系爭罰鍰），及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並依（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規定命原告於接獲裁處書通知之日起180日內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下合稱系爭監測系統）之設置，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者，不得排放廢（污）水，並請依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7條規定辦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原告除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均表示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於採樣時所使用之樣品容器是否經過適當之清洗程序未見其舉證，且本件被告於採樣前，依被告所提供之採樣影片並未見其是否以擬採之水樣洗滌採樣瓶，所用之採樣瓶本身是否屬於抗酸性之玻璃瓶或塑膠瓶亦未見其提出說明，是本件被告所使用之採樣瓶是否未受污染，所採樣之水樣是否具代表性，被告自應就此部分為舉證責任，然均未見其舉證，則被告採樣行為即非符合相關之採樣程序。此外，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事實上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被告之流向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而無法反應採樣當時污染物之瞬間濃度，原處分依此所作之檢測結果自屬有疑。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為原告有違規之情事，無非係依被告所提供之水質樣品檢測報告，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準環科公司）之收樣時間為113年6月11日上午10：00，然依上準環科公司之烘箱使用紀錄，其畫線之使用時間部分係於0900-1000，則上準環科公司既係於上午10點收樣，又如何於收樣前就「本件採樣」基於分析而為烘箱之使用，顯見被告於訴願決定時所提供之相關紀錄並不能證明被告之採樣、分析方法合於程序，被告提供之相關紀錄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再依被告所提供之檢驗報告，其左上角所示之受測單位為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而非原告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則被告所提供之檢驗報告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縱以該檢驗報告確係與原告具有關聯性，然被告於113年6月7日採樣，直至113年6月11日始收樣，於分析前均應保存於4±2℃之暗處，則被告於此相差4日期間是否以合於程序之方法保存，亦未見被告舉證證明，自不得逕認被告之樣品保存方法合於程序。
　　⒊原告建廠30餘年以來，設置廢水處理設施排放水均符合法規規定標準，定期申換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並獲得准予，原告自始便有將雨水及污水分流收集，即將雨水和污水分開，各用一條管道輸送，進行排放或後續處理的排污方式，並詳實申報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資訊，包含相關製程設施、生產服務規模，用水來源與用水量，污水排放量，水質檢驗與廢（污）水處理設施相關成本等，其中污水排放量也均符合甚至遠低於核准排放標準，未曾有任何污水排放違規情事發生，原告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量，於113年1月份至6月份分別為393、374、711、915、345、297（立方公尺/月），遠低於許可污水每月最大量960（立方公尺/月），此有原告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申報表可參，原告並無何動機理由需繞流排放廢（污）水，且原告定期取樣水質樣品檢驗，化驗項目針對溫度、pH值、SS、COD，檢驗結果均為合格。原處分指稱原告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雨水云云，惟原告於該處之唯一泵浦旨在用於將貯留於嬌旺製菓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亦無其他暗管專道，是為積極遵循法規之行為，並非抽往原處分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亦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下稱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所指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
　　⒋稽查當日查獲排放於系爭排放口的水，屬於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集雨水，無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僅係因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之泥材年久而生自然龜裂、且因排放口地形上之高低落差方自然滲透，原告自始無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並積極設置泵浦將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原告並未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況原告並無使用專管繞流排放的故意，原告原即有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許可證所設的水污染防治設備，且皆表列預算花費，定期申報、送驗、並積極校驗水污染防治設備，排放污水量如上所述甚遠低於最大許可值，絕無可能為節省處理成本或規避處理流程而作繞流排放，自不構成水污法所定之繞流排放。
　　⒌被告所認定之事實係指以「泵浦控制」方式並非係以泵浦抽取方式，顯然即不符合該條文義之情形，被告亦不否認該泵浦係將污水抽回原先原告廠區，顯見該泵浦之設置目的顯然並非係用於抽取廢污水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且倘若並非係發生溢流之情形，原告自無須於鄰近廠區設置泵浦將溢流之水抽取回原告廠區，此更並非繞流排放。至於所謂之專管為何，是否係用於調整廢污水使原先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亦無以專管調整之方式使原先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客觀上原告即不符合繞流排放之情形。被告稽查起因係因斗六工業區之水質監測系統監測異樣，然而因地形關係原告所在地點處於高處，且先前發生地震原因，導致會發生污水排入隔壁廠區之情形，故原告設置於隔壁廠區相關回收污水之設施已有多年，且參以被告許可污水每月最大960（立方公尺/月），以及每月原告實際排放之污水量相比，原告實無捨合法、無風險之管道排放污水，改採取風險極大且可能遭受巨大裁罰而蒙受鉅額損失之情，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
　　⒍又參酌本件情狀以及原告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
　㈡聲明：
　　原處分（即雲林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號行政裁處書）及訴願決定（環境部11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書）除環境教育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本件採樣、保存、檢測等程序均依相關規範進行，本件檢測報告自可作為裁罰之依據。依水污染稽查紀錄之記載以及現場檢測項目「pH」記載「4.89」等事實，而pH計於檢測前亦有經過校正，說明pH檢測值應屬可採，已能證明原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pH值4.89，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以及有繞流排放行為（以專管將廢污水由未依核准之放流口排放）。另依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乙證2）所載之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原告廠區之廢水應經由放流口（D01）排放，而環保局派員至原告廠區稽查當日天晴無雨，依現場稽查照片，系爭工廠有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並於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之溝渠倒入紅色染劑，隨後於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採集到紅色染劑之廢水，其已顯見原告以不明管線將廢污水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排放，確有繞流排放之事實。再依一般水質送樣單、水質樣品檢測報告、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等證據，本件稽查所採樣之樣品，經檢測為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COD：100mg/L、SS：30mg/L，原告排放廢污水確有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於訴願程序，本件檢測報告經國家環境研究院審視，其採樣程序，均符「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其檢測程序未違「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242.53A）」、「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乾燥（NIEAW210.58A）」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W517.53B）」等檢測方法，則其檢測結果自得作為裁罰依據。綜上，原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及繞流排放等違法事實，被告依法裁處罰鍰、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及接受環境講習，自無任何違誤。
　　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之「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頁次：5/34，下稱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⑴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置、T01-03調整池。⑵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排放，此即為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會進入斗六工業區之污水處理廠）。⑶故原告廠區之廢污水，依法應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納管至系爭產業園區）。本件稽查時之採樣地點（下稱系爭採集口），為雨水溝渠，非D01放流口，稽查人員亦透過倒入染劑之方式，來確認廠區之廢污水流至系爭採集口，本件已有廢污水未依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情形，而原告應知悉須依該流向示意圖來處理及排放，卻仍使廢（污）水經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來排放，已有繞流排放之行為。原告於訴願書及準備書狀中均自陳：「泵浦旨在用於貯留於嬌旺製果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依勘驗筆錄記載內容，顯示原告廠區所排放廢污水，因地勢關係，會流至嬌旺廠區，原告設置泵浦及管線，將流至嬌旺廠區之廢污水抽回至原告廠區內之污水處理設施，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無法流向污水處理設施，而流至系爭採集口即外面排水溝，則原告對此情形亦清楚，其顯然知悉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即無法依照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而是會排放到系爭採集口；原告顯以「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之方式，讓廢污水不流向污水處理設施及放流口，而從系爭採集口流出，於稽查時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
　　⒊原告所稱可能是泵浦臨時故障、跳電，證人周勝道亦稱不可能拔掉插頭，插頭都是24小時插著等語，然證人周勝道已證稱當天沒有跳電、馬達沒有重新啟動，已與原告稱有跳電一事已有矛盾，另證人周勝道雖有證稱泵浦馬達可能卡住，但其又證稱當天沒有做任何動作來排除卡住等語，則馬達若有故障卡住，在未作任何排除故障之情形下，何以會發生水位下降，且證人係用「可能卡住」一詞，其亦屬猜測，不能證明有故障一事，顯示故障卡住之詞顯與事實未符，而泵浦馬達未跳電、未重啟、未故障，卻可以發生水位下降，證人所述馬達插頭都插著沒有拔掉亦顯難採信。因此，本件係原告故意不插上泵浦（馬達）的插頭，讓泵浦不運轉，使廢（污）水無法抽回至污水處理設施，廢（污）水因而從嬌旺廠區之雨水排放口流出，此已明顯構成「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繞流排放行為。退萬步言，縱認本件是否屬「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係有疑義，然本件仍符合「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後段）之情形，亦屬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之繞流排放。
　　⒋原告雖稱稽查時查獲排放口的水屬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集雨水、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泥材年久自然龜裂、因高底落差自然滲透，惟本件稽查時，稽查人員係有使用染劑來確認系爭採集口發現之廢污水的來源，且稽查當日無雨，採樣位置之排放口所排放水量係不小，實難認其廢污水會「自然滲透」到雨水排放系統而排放出，故與雨水排放系統並無關聯。原告另主張其無何動機需繞流排廢（污）水及定期檢驗結果合格，惟動機與繞流排放之認定並無關聯，且因原告繞流排放之故，致經由許可排放流向之廢（污）水因而減少，致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原告非無動機為繞流排放；而原告檢附之檢驗通知單，其採樣時間及採樣位置均與本件稽查採樣狀況不同，自不能以該檢驗結果來認定。
　　⒌原處分裁罰金額3,315,000元，係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罰鍰額度計算=處分點數x處分基數，原告為事業適用附表三計算，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減輕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八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數。原告雖主張其未獲有不法利益，是否有應依行政罰法第18條及裁量基準等規定從輕裁罰之餘地等語。惟依前述，被告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計算本件裁罰金額，其已考量其廢污水之排放量、影響，未符放流水標準的嚴重程度，原告之僱用員工數、稽查配合度、環境改善作法等因素，則已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再者，其繞流排放，將使原本由核准之放流口所排放之廢水，可能因此可符合放流水標準，且因繞流排放，將造成流入污水下水道之水量下降，使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難認其無不法利益存在，因此，原處分之裁定，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係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告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乃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331萬5,000元，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1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59-61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5-23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水污法第1條規定：「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2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水：指以任何形式存在之地面水及地下水。二、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海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其他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三、地下水體：指存在於地下水層之水。四、污染物：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五、水污染：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六、生活環境：指與人之生活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動、植物及其生育環境。七、事業：指公司、工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八、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九、污水：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十、廢（污）水處理設施：指廢（污）水為符合本法管制標準，而以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處理之設施。十一、水污染防治措施：指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土壤處理、委託廢水代處理業處理、設置管線排放於海洋、海洋投棄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防治水污染之方法。十二、污水下水道系統：指公共下水道及專用下水道之廢（污）水收集、抽送、傳運、處理及最後處置之各種設施。十三、放流口：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固定放流設施。十四、放流水：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污）水。十五、涵容能力：指在不妨害水體正常用途情況下，水體所能涵容污染物之量。十六、水區：指經主管機關劃定範圍內之全部或部分水體。十七、水質標準：指由主管機關對水體之品質，依其最佳用途而規定之量度。十八、放流水標準：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第7條規定：「（第1項）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第2項）前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用範圍、管制方式、項目、濃度或總量限值、研訂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內環境特殊或需特予保護之水體，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方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第18條之1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污）水，應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不得繞流排放。（第2項）前項廢（污）水須經處理始能符合本法所定管制標準者，不得於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第3項）前2項繞流排放、稀釋行為，因情況急迫，為搶救人員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處理設施，並於3小時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不在此限。（第4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應具備足夠之功能與設備，並維持正常操作。」第40條第1項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違反第7條第1項或第8條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第46條之1規定：「排放廢（污）水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或第4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
　　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但僅排放未接觸冷卻水者，不在此限。二、廢（污）水未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而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五倍以上。但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不在此限。（二）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三、以共同排放管線排放廢（污）水設有採樣口者，自採樣口排放廢（污）水。四、取得貯留許可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其排放水質有第2款第1目或第2目情形之一。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繞開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依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意圖逃避主管機關從事檢測等稽查之情形。」
　　⒊（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第1項、第3項、第5項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期限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並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以下簡稱自動監測（視）設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以下簡稱電子式電度表）之設置。除電子式電度表外，均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正常連線傳輸功能：一、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流排放之情事。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或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其申請復工（業）。三、大量排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水質。四、排放之廢（污）水含本法公告有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眾健康之虞。五、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日前2年內，同一地址、座落位置或土地區段，曾有業者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或查獲繞流排放。六、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第3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或第6款違規情事者，以下簡稱重大違規者；有第5款情形者，以下簡稱強制設置者。……（第5項）第1項、第2項之規定期限如下：一、重大違規者，以接獲主管機關裁處書或書面通知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一）屬申請復工（業）之事業，應於核准復工（業）前完成設置。（二）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者，於原處分確定維持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二、強制設置者，應於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申請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第1項第5款規定之曾受裁處業者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時，強制設置者應依前款第2目規定辦理。」第57條規定：「（第1項）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者依前條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應依附表2規定辦理，並維持其正常功能。（第2項）依前條第2項設置顯示看板之重大違規者，其顯示看板發生故障時，應立即以電話或傳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記錄故障時間、報備發話人、受話人姓名、職稱。故障或校正維護期間，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替代方式公布監測數據。（第3項）前項顯示看板故障無法於24小時內，恢復正常功能者，應於故障發生之日起2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預定採取之修護措施及修護完成日期。」附表二：「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應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之規定」。
　　⒋（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第1條規定：「本標準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項第1款第8目、第2款第3目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其水質項目及限值之規定如下：一、事業……（八）前7款以外之事業適用附表八。二、污水下水道系統……（三）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11。」附表8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石油化學業、化工業、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表面處理業、電鍍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發電廠及海水淡化廠以外之事業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食品製造業-不具動物屍體化製製程。項目/限值：生化需氧量：30；化學需氧量：100；懸浮固體：30。」附表11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共同適用。項目：氫離子濃度指數。限值：6.0-9.0。」
　　⒌行為時裁罰準則第1條規定：「本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66條之1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3款、第8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附表1至附表8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三、前2款以外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3。……八、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適用附表8。」第3條第1項、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前條附表1至附表5罰鍰額度計算公式規定如下：罰鍰額度＝處分點數×處分基數（第2項）前項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除減輕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8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數。……（第4項）前2項罰鍰額度之計算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附表3、事業（不含畜牧業）、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含社區及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壹、違規態樣點數一、基本點數-違規對象類型：（一）規模（Q）；以廢（污）水量（Q）認定。（備註1）（違反本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且屬疏漏油品、廢（污）水、原料、藥劑或其他污染物者，優先以疏漏量認定。）。規模或影響類型：事業……3.依規定應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廢（污）水量：Q<50。嚴重違規點數（備註4）：1點。……（二）影響（未涉及排放行為者，本項不予記點。）。1.排放於地面水體（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丁類-違規點數：1點。……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行為點數（一）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40點。……三、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一）超過管制標準限值之濃度（以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認定） 1.氫離子濃度指數（pH）……4.0≦pH<5.0或10.0<pH≦11.0；僅超過管制標準（A）：3點。……5.其他水質項目（C2）【以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7）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C2≥50倍；僅超過管制標準（A）：40點。……貳、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二、應減輕點數（合計最多減輕點數不得超過總點數百分之80）……（二）受處分事業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備註13）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相同條款者：總點數×（-0.2）……（四）稽查配合度良好：總點數×（-0.1）……（七）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總點數×（-0.05）。……備註1：違規對象之規模，其廢（污）水量依下列規定認定：……（二）取得水污染防治措計畫或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且屬有效期間內者：1.應取得排放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者，以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認定。2.應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納管事業，以核准之排入水量認定。3.應取得貯留許可文件者，以核准之貯留量認定。4.應取得排放土壤處理許可證者，以核准排放土壤處理之廢（污）水量認定。5.同一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數個核准之放流口、排入口、貯留設施或土壤處理採樣口，其規模之認定以違反本法規定者為之。6.繞流排放係繞流特定處理設施或程序，並可舉證經主管機關確認者，其規模之認定以該處理設施或程序廢（污）水量為之。……備註4：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一：（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6：（一）一行為同時違反本法第7條及第18條之1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之點數。……備註7：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其計算方式為：（稽查採樣之檢測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13：本準則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係參考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5條規定，各項法規規定於各保險機構（如公保、勞保、農保…）受理事業最近12個月平均月投保之人數為準。 」附表8、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7條第1項、第8條。處分依據：第40條第1項。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違反條文：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處分依據：第46條之1。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備註一：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一（不包含社區、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築物污水處理設及非屬本法列管之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2.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二：一般違規指非屬前項各款情形。」
　　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第1項）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2項）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第3項）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2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2分之1；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3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3分之1。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4項）其他種類行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項之規定。」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㈢原告確實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
　　⒈由前開規定可知，水污法係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之目的而制定之專業環保法規，其就事業排放之廢（污）水，以放流水標準作為認定有無妨害水體涵容能力之管制標準，以管控防禦人為經濟活動對環境所造成污染實害之危險。是水污法所定之事業，依法負有確保排放於地面水體之廢（污）水符合放流水標準，以避免逾越承受水體之涵容能力，以及設置經核准登記之廢（污）水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不得繞流排放之義務。
　　⒉經查，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其廢水應循經核定之廢水處理流程，於經適當處置後排放。惟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結果pH值為4.89，COD為7,170mg/L，SS為56.3mg/L（見本院卷第79-83、87、89-90、93-103頁），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被告於113年6月7日前往稽查後，以同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見訴願卷第149-151頁）。原告於113年7月2日函，於該函自陳：「……說明：……（二）……2、本公司收集溝渠因地勢高低差及長年使用而老舊，加上近來地震頻傳及其他自然因素產生裂縫，導致部分廢污水溢流鄰近廠區的雨水收集溝中，並非本公司有意為之。3、為迅速應對此狀況，本公司在隔壁廠區的雨水收集溝內設置了泵浦，將廢污水返送至本公司的廢水處理設施進行處理，以避免對外環境造成影響，以符合環境保護法規的要求，本公司並非故意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排放口，而是為了積極防止污染及遵守相關法令，採取了必要的緊急應變措施。……」（見訴願卷第38-44頁）。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願卷第37頁）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9-61頁）在卷可稽。是本件被告係以原告同時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
　　⒊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
　　　⑴經查，依前開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依系爭許可文件，系爭工廠所採行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其他後續行為係：「設置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逕流廢水管理計畫」（見本院卷1第66頁）；依系爭許可文件所附「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下稱廢（污）水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廠區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廠區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置、T01-03調整池。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排放，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見本院卷1第72、85、339頁）。前開廢（污）水流向業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工廠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2第21、26-38、43-44頁）。另本院亦於履勘現場確認原告所稱與嬌旺公司之管線：「（問：與嬌旺相連之處為何？）證人（原告生產部經理）：嬌旺那邊的污水是從這邊流回來（見履勘照片7-4），泵浦抽回來的水會隨著管線排到污水處理設施。（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地方與嬌旺廠區相連嗎？）證人：沒有。這個管（見履勘照片7-7）是後來找出原因後才裝的。（問：乙證5「不明管線」是指何處？）被告輔佐人（稽查人員）：不明管線是埋在嬌旺廠區下面的管線。」（見本院卷2第9-10、30頁）、「（問：當時馬達啟動時，不明管線的水會回流到原告排水管；若馬達未啟動，不明管線就會直接流到系爭採集口即外面的排水溝？）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是。證人：流向是這樣沒錯。」（見本院卷2第10-11頁）、「（問：嬌旺的水是抽回來哪條管線？）原告代表人：這條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抽到污水處理設施。證人：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兩條塑膠管都是排廢水到污水處理廠的，一條是回收嬌旺那邊的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一條是排我們廠區排出來的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2）；而白鐵管線是高溫消毒殺菌管線用的，非流廢污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3）。」（見本院卷2第11、32頁）。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本院卷1第65-77頁）、原告廠區平面圖（見本院卷1第85、339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故系爭工廠之廢污水，依法應由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
　　　⑵雖原告主張採樣程序有瑕疵致影響檢測結果；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廢（污）水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云云。惟查，環保局係因系爭產業園區設置之自動連續監測異常，遂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系爭工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見本院卷1第79-83頁）。經本院於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稽查影片（乙證21-繞流影片，採樣位置為乙證20紅色大箭頭的尾端，為斗六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即本院卷2第24頁履勘照片3、3-1至3-3）：「於00:00:21採水，採水後裝入塑膠圓桶後倒出，於00:00:41蒐集排放口的水，並於00:04:58開始準備驗PH值，以試紙插入量杯，於00:07:13時，量杯裡的水PH值顯示4.88，於00:08:01裝送驗的樣品，先裝入小塑膠瓶、再裝入大塑膠瓶，於00:09:56小塑膠瓶的採樣品加入硫酸，於00:16:05時，原來量杯裡面的水，PH值變為4.77，亦即該量杯裡的水經過8分多鐘後，PH值從4.88變為4.77。01:04:45以採樣圓筒採取水樣，檢視後再倒掉，於01:14:20雨水排放孔流出紅色液體。」被告並補充陳述：「稽查人員後來進入原告廠區投入第一次樣，當時有投2次樣，第一次比較不明顯，因此檢視後倒掉，接著投第二次樣，於1:14:20，流出來的樣是第二次樣。」（見本院卷1第387-389頁）。又查，環保局採樣後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3B）（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3A）（見本院卷1第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C乾燥（NIEA 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進行檢測，經檢測結果pH值（氫離子濃度指數）為4.88，COD（化學需氧量）為7,170mg/L，SS（懸浮固體）為56.3mg/L（見本院卷1第87-103頁），顯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等情。亦有被告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照片（見本院卷1第79-83頁）、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424.53A）（見本院卷1第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C乾燥（NIEA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一般水質樣品送驗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1頁）、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頁）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其已提出採樣及檢測過程之證據資料，並經本院勘驗採證影片如上，亦可知環保局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及檢測過程均無違誤，而該檢測結果顯示該採取水樣並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亦有上揭檢驗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之水樣，係原告排放廢水於地面水體，並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足認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且系爭採集口為雨水集流溝渠，若僅為雨水並不會有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之情形，故原告前開主張並無理由。
　　⒋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
　　　⑴按關於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該法施行細則第8條就其適用條件為進一步具體界定，經核未逾授權範圍，與母法規定及立法意旨無違，增加其適用法律之明確性，自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衡諸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等『蓄意行為』，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為繞流排放情形之一，爰新增第1項第1款。……規範『有逃避主管機關稽查之意圖者』，屬繞流排放，爰新增第1項第5款。」可知事業如違反上述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第5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自應限於故意行為（含直接故意及未必故意）（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之繞流排放行為，以事業非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其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即為已足，不以所排放廢水是否超過放流水標準為限。
　　　⑵雖原告主張設置泵浦目的在於將貯留於嬌旺公司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非抽往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事云云。惟查，原告於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自述「本件採樣地點是在斗六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裡面，但被告往前查廢污水之來源時，是在嬌旺食品廠區裡面的管線查到的。之所以有該管線，係因原告當時認為地勢高低差關係會產生溢流，故與環保局及斗六工業區服務中心討論後，將可能會溢流到嬌旺食品的水，以泵浦抽回去處理，才會導致被告誤解原告係以泵浦抽水做繞流排放，但實際上原告係以泵浦將水抽回去處理，只是當天泵浦因不明原因未進行作業。……原告廠區地勢較高，因此廢污水處理過程可能會有污水溢流情形，故原告才會裝設泵浦將溢流的廢污水抽回去處理系統，但當天不明原因泵浦並未作業，導致有本件之稽查。」（見本院卷1第386頁）；核與本院於115年1月21日勘驗亦自述：因原告廠區與嬌旺廠區地勢存有高低差（見履勘照片3、4），當天泵浦壞掉，所以污水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此管（見履勘照片3、3-1至3-3）是嬌旺的排水管，我們設置的泵浦是設置在嬌旺廠區裡面等語（見本院卷2第7-8、21、24-25頁）相符。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排水口及系爭工廠進行履勘（原告代表人與嬌旺公司協調進入嬌旺廠區進行履勘，惟嬌旺公司拒絕配合），於系爭排水口處，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問：稽查當天泵浦未啟動？）印象中，當天的泵浦是有聲音的，應該是在運作中。【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動，但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中間好像有一個類似抽水的東西，按了以後水就會慢慢抽回去。（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動，但是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流出來，按了某個鍵才會將水抽回去？）是。但事隔1年多了，不清楚原告有無移除。」（見本院卷2第8-9、21、24-25頁）；於系爭工廠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當天這邊的水（見履勘照片5-3至5-5）接近滿位，慢慢才流出去。管線的鐵蓋也是後來才裝設的，印象中當天管線還沒有蓋子（見履勘照片5-6）。（問：鐵蓋是何時裝設的？）（原告代表人：裝很久了。）（引導本院至水井處）稽查當時水井的水位是滿的，沒有蓋蓋子，當天原告人員去休息室那邊插插頭，後來水位就瞬間往下，不到5分鐘就剩一半。」（見本院卷2第9、21、26-28頁）；經本院於履勘現場當庭詢問證人：「（問：馬達啟動需要插插頭（見履勘照片11-1至11-3）？）是，都是24小時插著，如果沒有插著，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廢污水就會流到嬌旺公司外面那邊。（問：通常都是插著？）是。……（原告訴代問：如果馬達跳電，是否需要手動啟動？）馬達跳電就沒有電了，要怎麼手動啟動？（原告訴代問：跳電後因為插頭還是插著的，是否會像電腦一樣，跳電後可以手動開機？）沒有，跳電就沒有電了。（問：稽查當天，有無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沒有。（原告訴代問：泵浦裝設多久了？）很多年。（原告訴代問：幾十年？）對。（原告訴代問：有無發生過漏水，廢污水沒有抽回來的狀況？）應該沒有，因為工作時不可能去看有無漏水，是被告來檢查時才發現廢污水漏出來，那時候才跑去看。（原告訴代問：為何當天泵浦馬達沒有將廢污水抽回來？）應該有，但可能卡住，做完的時候就沒有水了，稽查那時剛好生產要結束。（問：後來有無重新啟動？）我那天都沒有動，沒有重新啟動，可能是卡住，但做完就剛好沒有水了。（問：稽查當天有無做什麼，導致後來又重新啟動？）我那天沒有做什麼動作，也沒有重新啟動。（問：有無做任何動作，排除卡住的情形？）沒有。」（見本院卷2第12-15、39-40頁）。此有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是依前開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及證人所述，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稽查當天係原告人員去休息室插上插頭泵浦馬達才啟動等語，證人則證述泵浦馬達為24小時插著插頭，否則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稽查當日無跳電或停電的情形等語。本件雖無具體事證證明原告人員確實於稽查當日方至休息室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惟依前開證人所述，當日亦未有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是本件應排除泵浦有非人為因素而故障或跳電導致廢污水無法抽回之狀況，故縱使原告並無故意，亦有未必故意即根本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是雖被告並未否定原告因地勢關係設置專管及泵浦抽回溢流污水之合法性，惟原告有未必故意即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已如前述，則原告使污水逕自系爭排放口流出之事實，係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其於製造、操作及其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已構成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定義之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原告確實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故原告之主張仍不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並要求原告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應屬適法：
　　⒈按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依前開說明，事業違反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是與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相比，惡性較為重大。則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裁處罰鍰時，應從一重即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
　　⒉復按水污法第46條之1規定，事業有違反同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者，法定罰鍰額度為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除具有免除處罰或減輕之法定事由外，主管機關要無不予處罰或減輕之裁量餘地，則其參據裁量基準予以裁處，自無違法可指。基上，行為時裁罰準則係經法律授權，依污染特性及違規情節，詳列違規態樣點數及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違規態樣點數又區分為基本點數及各類型違規行為點數，核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與立法授與裁量權之目的尚無牴觸，亦未逾越授權裁量之範圍，被告自可加以援用。
　　⒊經查，被告以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願卷第37頁）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及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係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2條第3款附表3備註6㈠規定，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點數。其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如下：
　　　⑴違規態樣點數85點（嚴重違規）：
　　　 A、規模：依原告系爭許可文件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為32立方公尺/日，Q（廢污水量）<50CMD，又因本件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屬違反行為時裁罰準則附表3備註4（二）所稱嚴重違規，故以嚴重違規1點計算。
　　　 B、影響：
　　　　　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因系爭工廠放流口之承受水體為牛埔溪○○縣○○市○○段219-0地號，屬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搭排，而牛埔溪為北港溪之支流，本件承受水體屬北港溪水區之「石榴班橋至土庫大橋」（見本院卷1第319-321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水區、水體分類」公告說明屬於丁類（見本院卷1第323-326頁），違規點數計1點。
　　　 C、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
　　　　　違規點數計40點。
　　　 D、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
　　　　　（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所定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氫離子濃度指數現場檢驗為4.89（pH）（4.0≤pH<5.0），違規點數計3點。其他水質項目（C2）：懸浮固體（56.3-30）/30=0.87倍，化學需氧量（7,170-100）/100=70.7倍，以超過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70.7倍）認定，C2≥50倍，違規點數計40點。合計總點數85點（1＋1＋40＋3＋40＝85）。
　　　⑵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審酌點數）：
　　　　加重點數部分0點。減輕點數部分，原告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見訴願卷第44頁），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相同條款者，故減輕17點【總點數×（-0.2）＝85點×（-0.2）】；原告於稽查時配合度良好，故減輕8.5點【總點數×（-0.1）＝85點×（-0.1）；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見訴願卷第38-43頁）經主管機關認定者，故減輕4.25點【總點數×（-0.05）＝85×（-0.05）】，總計應減輕點數為29.75點（17＋8.5＋4.25＝29.75）。
　　　⑶合計處分點數55.25點（85－29.75＝55.25）。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18條之1、處分依據第46條之1規定，嚴重違規：60,000元。罰鍰計算結果：處分點數×處分基數=55.25×60,000＝3,315,000元。此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河川區域公（私）地使用許可書（見本院卷1第319頁）、系爭工廠地籍圖資系統資訊及說明（見本院卷1第321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公告118條河川「水區、水體分類」摘要彙總表節本（見本院卷1第323-336頁）、原告113年7月2日茗源水字第11300701001號函（見訴願卷第38-43頁）、原告勞保被保險人計費清單（見訴願卷第44頁）在卷可稽。是依本件違規態樣點數計算，罰鍰金額應為3,315,000元，原處分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核無違誤。
　　⒋雖原告主張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云云。惟查，原告具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屬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且系爭排放行為至少具有未必故意，已如前述，參酌前開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原處分係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3條附表3及附表8之規定作為計算依據，核其罰鍰裁處既係適用前揭經法律授權訂定之行為時裁量準則，且已審酌前揭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且未逾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罰鍰額度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故其裁處於法有據，原告前開主張為無理由。
　　⒌又原處分原係以水污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為裁處依據，嗣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復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即被告係以原告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命其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惟依前開說明，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時，其裁罰規定即同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第1項，兩者法定最高及最低罰鍰額均相同，應依其違章情節較重者（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79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揭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從一重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原處分適用法律即有所違誤，訴願決定亦未指明，然該違誤並不影響裁罰金額，爰均予以維持，併予敘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業，領有被告核發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經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時，發現原告有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之系爭排放行為，且經檢測結果為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被告遂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處分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環境講習2小時（本件原告未對此部分不服），及限期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除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115號

民國115年4月2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嘉煌              

訴訟代理人  吳文城  律師

            陳名献  律師

被      告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康志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水污染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環境部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於○○縣○○市○○里○○路00號設廠從事食品製造業（下稱系爭工廠），領有被告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證號：雲縣環水許字第0295-00號，下稱系爭許可文件），經被告所屬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民國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經濟部斗六產業園區（下稱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檢測結果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下稱系爭排放行為），認原告有繞流排放廢（污）水情事，乃作成稽查紀錄。被告於同年6月25日以府環水二字第1133607423號函（下稱被告113年6月25日函）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於同年7月2日提出茗源水字第11300701001號函（下稱原告113年7月2日函）陳述意見，惟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下稱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暨（110年5月31日修正）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下稱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331萬5,000元罰鍰（下稱系爭罰鍰），及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並依（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規定命原告於接獲裁處書通知之日起180日內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下合稱系爭監測系統）之設置，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者，不得排放廢（污）水，並請依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7條規定辦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原告除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均表示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被告於採樣時所使用之樣品容器是否經過適當之清洗程序未見其舉證，且本件被告於採樣前，依被告所提供之採樣影片並未見其是否以擬採之水樣洗滌採樣瓶，所用之採樣瓶本身是否屬於抗酸性之玻璃瓶或塑膠瓶亦未見其提出說明，是本件被告所使用之採樣瓶是否未受污染，所採樣之水樣是否具代表性，被告自應就此部分為舉證責任，然均未見其舉證，則被告採樣行為即非符合相關之採樣程序。此外，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事實上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被告之流向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而無法反應採樣當時污染物之瞬間濃度，原處分依此所作之檢測結果自屬有疑。

　　⒉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為原告有違規之情事，無非係依被告所提供之水質樣品檢測報告，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準環科公司）之收樣時間為113年6月11日上午10：00，然依上準環科公司之烘箱使用紀錄，其畫線之使用時間部分係於0900-1000，則上準環科公司既係於上午10點收樣，又如何於收樣前就「本件採樣」基於分析而為烘箱之使用，顯見被告於訴願決定時所提供之相關紀錄並不能證明被告之採樣、分析方法合於程序，被告提供之相關紀錄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再依被告所提供之檢驗報告，其左上角所示之受測單位為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而非原告茗源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則被告所提供之檢驗報告與本件之關聯性亦有疑問。縱以該檢驗報告確係與原告具有關聯性，然被告於113年6月7日採樣，直至113年6月11日始收樣，於分析前均應保存於4±2℃之暗處，則被告於此相差4日期間是否以合於程序之方法保存，亦未見被告舉證證明，自不得逕認被告之樣品保存方法合於程序。

　　⒊原告建廠30餘年以來，設置廢水處理設施排放水均符合法規規定標準，定期申換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並獲得准予，原告自始便有將雨水及污水分流收集，即將雨水和污水分開，各用一條管道輸送，進行排放或後續處理的排污方式，並詳實申報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之資訊，包含相關製程設施、生產服務規模，用水來源與用水量，污水排放量，水質檢驗與廢（污）水處理設施相關成本等，其中污水排放量也均符合甚至遠低於核准排放標準，未曾有任何污水排放違規情事發生，原告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水量，於113年1月份至6月份分別為393、374、711、915、345、297（立方公尺/月），遠低於許可污水每月最大量960（立方公尺/月），此有原告事業廢（污）水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申報表可參，原告並無何動機理由需繞流排放廢（污）水，且原告定期取樣水質樣品檢驗，化驗項目針對溫度、pH值、SS、COD，檢驗結果均為合格。原處分指稱原告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雨水云云，惟原告於該處之唯一泵浦旨在用於將貯留於嬌旺製菓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亦無其他暗管專道，是為積極遵循法規之行為，並非抽往原處分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亦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下稱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所指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

　　⒋稽查當日查獲排放於系爭排放口的水，屬於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集雨水，無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僅係因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之泥材年久而生自然龜裂、且因排放口地形上之高低落差方自然滲透，原告自始無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行為，並積極設置泵浦將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原告並未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況原告並無使用專管繞流排放的故意，原告原即有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許可證所設的水污染防治設備，且皆表列預算花費，定期申報、送驗、並積極校驗水污染防治設備，排放污水量如上所述甚遠低於最大許可值，絕無可能為節省處理成本或規避處理流程而作繞流排放，自不構成水污法所定之繞流排放。

　　⒌被告所認定之事實係指以「泵浦控制」方式並非係以泵浦抽取方式，顯然即不符合該條文義之情形，被告亦不否認該泵浦係將污水抽回原先原告廠區，顯見該泵浦之設置目的顯然並非係用於抽取廢污水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且倘若並非係發生溢流之情形，原告自無須於鄰近廠區設置泵浦將溢流之水抽取回原告廠區，此更並非繞流排放。至於所謂之專管為何，是否係用於調整廢污水使原先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亦未見被告舉證，原告亦無以專管調整之方式使原先應至核准排放口之廢污水改至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客觀上原告即不符合繞流排放之情形。被告稽查起因係因斗六工業區之水質監測系統監測異樣，然而因地形關係原告所在地點處於高處，且先前發生地震原因，導致會發生污水排入隔壁廠區之情形，故原告設置於隔壁廠區相關回收污水之設施已有多年，且參以被告許可污水每月最大960（立方公尺/月），以及每月原告實際排放之污水量相比，原告實無捨合法、無風險之管道排放污水，改採取風險極大且可能遭受巨大裁罰而蒙受鉅額損失之情，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

　　⒍又參酌本件情狀以及原告違反義務之程度，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

　㈡聲明：

　　原處分（即雲林縣政府113年8月30日府環水二字第1133610928號行政裁處書）及訴願決定（環境部114年2月21日環部法字第1130024798號訴願決定書）除環境教育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本件採樣、保存、檢測等程序均依相關規範進行，本件檢測報告自可作為裁罰之依據。依水污染稽查紀錄之記載以及現場檢測項目「pH」記載「4.89」等事實，而pH計於檢測前亦有經過校正，說明pH檢測值應屬可採，已能證明原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pH值4.89，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以及有繞流排放行為（以專管將廢污水由未依核准之放流口排放）。另依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乙證2）所載之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原告廠區之廢水應經由放流口（D01）排放，而環保局派員至原告廠區稽查當日天晴無雨，依現場稽查照片，系爭工廠有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並於不明管線排放廢水之溝渠倒入紅色染劑，隨後於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採集到紅色染劑之廢水，其已顯見原告以不明管線將廢污水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排放，確有繞流排放之事實。再依一般水質送樣單、水質樣品檢測報告、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等證據，本件稽查所採樣之樣品，經檢測為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COD：100mg/L、SS：30mg/L，原告排放廢污水確有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於訴願程序，本件檢測報告經國家環境研究院審視，其採樣程序，均符「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其檢測程序未違「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242.53A）」、「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乾燥（NIEAW210.58A）」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W517.53B）」等檢測方法，則其檢測結果自得作為裁罰依據。綜上，原告確有排放廢（污）水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及繞流排放等違法事實，被告依法裁處罰鍰、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及電子式電度表及接受環境講習，自無任何違誤。

　　⒉依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之「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頁次：5/34，下稱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⑴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置、T01-03調整池。⑵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排放，此即為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會進入斗六工業區之污水處理廠）。⑶故原告廠區之廢污水，依法應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納管至系爭產業園區）。本件稽查時之採樣地點（下稱系爭採集口），為雨水溝渠，非D01放流口，稽查人員亦透過倒入染劑之方式，來確認廠區之廢污水流至系爭採集口，本件已有廢污水未依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之情形，而原告應知悉須依該流向示意圖來處理及排放，卻仍使廢（污）水經由未經核准之放流口來排放，已有繞流排放之行為。原告於訴願書及準備書狀中均自陳：「泵浦旨在用於貯留於嬌旺製果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依勘驗筆錄記載內容，顯示原告廠區所排放廢污水，因地勢關係，會流至嬌旺廠區，原告設置泵浦及管線，將流至嬌旺廠區之廢污水抽回至原告廠區內之污水處理設施，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無法流向污水處理設施，而流至系爭採集口即外面排水溝，則原告對此情形亦清楚，其顯然知悉若無開啟泵浦，廢污水即無法依照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而是會排放到系爭採集口；原告顯以「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之方式，讓廢污水不流向污水處理設施及放流口，而從系爭採集口流出，於稽查時才將泵浦馬達插頭插上。

　　⒊原告所稱可能是泵浦臨時故障、跳電，證人周勝道亦稱不可能拔掉插頭，插頭都是24小時插著等語，然證人周勝道已證稱當天沒有跳電、馬達沒有重新啟動，已與原告稱有跳電一事已有矛盾，另證人周勝道雖有證稱泵浦馬達可能卡住，但其又證稱當天沒有做任何動作來排除卡住等語，則馬達若有故障卡住，在未作任何排除故障之情形下，何以會發生水位下降，且證人係用「可能卡住」一詞，其亦屬猜測，不能證明有故障一事，顯示故障卡住之詞顯與事實未符，而泵浦馬達未跳電、未重啟、未故障，卻可以發生水位下降，證人所述馬達插頭都插著沒有拔掉亦顯難採信。因此，本件係原告故意不插上泵浦（馬達）的插頭，讓泵浦不運轉，使廢（污）水無法抽回至污水處理設施，廢（污）水因而從嬌旺廠區之雨水排放口流出，此已明顯構成「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之繞流排放行為。退萬步言，縱認本件是否屬「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係有疑義，然本件仍符合「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後段）之情形，亦屬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之繞流排放。

　　⒋原告雖稱稽查時查獲排放口的水屬原告以溝渠獨立分流收集雨水、廢污水排放系統與雨水排放系統隔絕泥材年久自然龜裂、因高底落差自然滲透，惟本件稽查時，稽查人員係有使用染劑來確認系爭採集口發現之廢污水的來源，且稽查當日無雨，採樣位置之排放口所排放水量係不小，實難認其廢污水會「自然滲透」到雨水排放系統而排放出，故與雨水排放系統並無關聯。原告另主張其無何動機需繞流排廢（污）水及定期檢驗結果合格，惟動機與繞流排放之認定並無關聯，且因原告繞流排放之故，致經由許可排放流向之廢（污）水因而減少，致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原告非無動機為繞流排放；而原告檢附之檢驗通知單，其採樣時間及採樣位置均與本件稽查採樣狀況不同，自不能以該檢驗結果來認定。

　　⒌原處分裁罰金額3,315,000元，係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罰鍰額度計算=處分點數x處分基數，原告為事業適用附表三計算，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減輕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八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數。原告雖主張其未獲有不法利益，是否有應依行政罰法第18條及裁量基準等規定從輕裁罰之餘地等語。惟依前述，被告依據行為時裁罰準則計算本件裁罰金額，其已考量其廢污水之排放量、影響，未符放流水標準的嚴重程度，原告之僱用員工數、稽查配合度、環境改善作法等因素，則已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再者，其繞流排放，將使原本由核准之放流口所排放之廢水，可能因此可符合放流水標準，且因繞流排放，將造成流入污水下水道之水量下降，使原告須繳納之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亦隨之變低，難認其無不法利益存在，因此，原處分之裁定，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告此部分主張係無理由。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以原告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乃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以原處分裁處罰鍰331萬5,000元，是否適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1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見本院卷1第59-61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1第15-23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本件應適用的法令：

　　⒈水污法第1條規定：「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以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2條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水：指以任何形式存在之地面水及地下水。二、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海洋、湖潭、水庫、池塘、灌溉渠道、各級排水路或其他體系內全部或部分之水。三、地下水體：指存在於地下水層之水。四、污染物：指任何能導致水污染之物質、生物或能量。五、水污染：指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而變更品質，致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六、生活環境：指與人之生活有密切關係之財產、動、植物及其生育環境。七、事業：指公司、工廠、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八、廢水：指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九、污水：指事業以外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十、廢（污）水處理設施：指廢（污）水為符合本法管制標準，而以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處理之設施。十一、水污染防治措施：指設置廢（污）水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土壤處理、委託廢水代處理業處理、設置管線排放於海洋、海洋投棄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防治水污染之方法。十二、污水下水道系統：指公共下水道及專用下水道之廢（污）水收集、抽送、傳運、處理及最後處置之各種設施。十三、放流口：指廢（污）水進入承受水體前，依法設置之固定放流設施。十四、放流水：指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廢（污）水。十五、涵容能力：指在不妨害水體正常用途情況下，水體所能涵容污染物之量。十六、水區：指經主管機關劃定範圍內之全部或部分水體。十七、水質標準：指由主管機關對水體之品質，依其最佳用途而規定之量度。十八、放流水標準：指對放流水品質或其成分之規定限度。」第7條規定：「（第1項）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第2項）前項放流水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其內容應包括適用範圍、管制方式、項目、濃度或總量限值、研訂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轄區內環境特殊或需特予保護之水體，就排放總量或濃度、管制項目或方式，增訂或加嚴轄內之放流水標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之。」第18條之1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污）水，應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不得繞流排放。（第2項）前項廢（污）水須經處理始能符合本法所定管制標準者，不得於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第3項）前2項繞流排放、稀釋行為，因情況急迫，為搶救人員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處理設施，並於3小時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者，不在此限。（第4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應具備足夠之功能與設備，並維持正常操作。」第40條第1項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違反第7條第1項或第8條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第46條之1規定：「排放廢（污）水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或第4項規定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或勒令歇業。」

　　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但僅排放未接觸冷卻水者，不在此限。二、廢（污）水未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而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放流水標準限值五倍以上。但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不在此限。（二）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三、以共同排放管線排放廢（污）水設有採樣口者，自採樣口排放廢（污）水。四、取得貯留許可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其排放水質有第2款第1目或第2目情形之一。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繞開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依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意圖逃避主管機關從事檢測等稽查之情形。」

　　⒊（115年04月20日修正前）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下稱行為時水污管理辦法）第56條第1項、第3項、第5項規定：「（第1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期限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並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連線傳輸設施（以下簡稱自動監測（視）設施）、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獨立專用電子式電度表（以下簡稱電子式電度表）之設置。除電子式電度表外，均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維持正常連線傳輸功能：一、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流排放之情事。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或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其申請復工（業）。三、大量排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水體水質。四、排放之廢（污）水含本法公告有害健康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眾健康之虞。五、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日前2年內，同一地址、座落位置或土地區段，曾有業者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或查獲繞流排放。六、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第3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第1項第1款至第4款或第6款違規情事者，以下簡稱重大違規者；有第5款情形者，以下簡稱強制設置者。……（第5項）第1項、第2項之規定期限如下：一、重大違規者，以接獲主管機關裁處書或書面通知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其規定：（一）屬申請復工（業）之事業，應於核准復工（業）前完成設置。（二）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者，於原處分確定維持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二、強制設置者，應於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申請之日起180日內為之。但第1項第5款規定之曾受裁處業者對裁處書提起行政救濟時，強制設置者應依前款第2目規定辦理。」第57條規定：「（第1項）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者依前條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應依附表2規定辦理，並維持其正常功能。（第2項）依前條第2項設置顯示看板之重大違規者，其顯示看板發生故障時，應立即以電話或傳真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並記錄故障時間、報備發話人、受話人姓名、職稱。故障或校正維護期間，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替代方式公布監測數據。（第3項）前項顯示看板故障無法於24小時內，恢復正常功能者，應於故障發生之日起2日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預定採取之修護措施及修護完成日期。」附表二：「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應自動監測（視）設施、電子式電度表及顯示看板之規定」。

　　⒋（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第1條規定：「本標準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7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1項第1款第8目、第2款第3目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其水質項目及限值之規定如下：一、事業……（八）前7款以外之事業適用附表八。二、污水下水道系統……（三）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11。」附表8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石油化學業、化工業、金屬基本工業、金屬表面處理業、電鍍業、印刷電路板製造業、發電廠及海水淡化廠以外之事業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食品製造業-不具動物屍體化製製程。項目/限值：生化需氧量：30；化學需氧量：100；懸浮固體：30。」附表11其他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適用範圍：共同適用。項目：氫離子濃度指數。限值：6.0-9.0。」

　　⒌行為時裁罰準則第1條規定：「本準則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66條之1規定訂定之。」第2條第3款、第8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附表1至附表8所列情事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三、前2款以外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適用附表3。……八、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適用附表8。」第3條第1項、第2項、第4項規定：「（第1項）前條附表1至附表5罰鍰額度計算公式規定如下：罰鍰額度＝處分點數×處分基數（第2項）前項處分點數為違規態樣點數加計加重點數扣除減輕點數；處分基數係指依附表8所列處分依據與違規者分類對應之處分基數。……（第4項）前2項罰鍰額度之計算取至新臺幣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附表3、事業（不含畜牧業）、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含社區及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壹、違規態樣點數一、基本點數-違規對象類型：（一）規模（Q）；以廢（污）水量（Q）認定。（備註1）（違反本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且屬疏漏油品、廢（污）水、原料、藥劑或其他污染物者，優先以疏漏量認定。）。規模或影響類型：事業……3.依規定應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廢（污）水量：Q<50。嚴重違規點數（備註4）：1點。……（二）影響（未涉及排放行為者，本項不予記點。）。1.排放於地面水體（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丁類-違規點數：1點。……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行為點數（一）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40點。……三、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一）超過管制標準限值之濃度（以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認定） 1.氫離子濃度指數（pH）……4.0≦pH<5.0或10.0<pH≦11.0；僅超過管制標準（A）：3點。……5.其他水質項目（C2）【以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7）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C2≥50倍；僅超過管制標準（A）：40點。……貳、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二、應減輕點數（合計最多減輕點數不得超過總點數百分之80）……（二）受處分事業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備註13）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相同條款者：總點數×（-0.2）……（四）稽查配合度良好：總點數×（-0.1）……（七）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經主管機關認定者：總點數×（-0.05）。……備註1：違規對象之規模，其廢（污）水量依下列規定認定：……（二）取得水污染防治措計畫或水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且屬有效期間內者：1.應取得排放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者，以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認定。2.應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之納管事業，以核准之排入水量認定。3.應取得貯留許可文件者，以核准之貯留量認定。4.應取得排放土壤處理許可證者，以核准排放土壤處理之廢（污）水量認定。5.同一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有數個核准之放流口、排入口、貯留設施或土壤處理採樣口，其規模之認定以違反本法規定者為之。6.繞流排放係繞流特定處理設施或程序，並可舉證經主管機關確認者，其規模之認定以該處理設施或程序廢（污）水量為之。……備註4：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一：（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6：（一）一行為同時違反本法第7條及第18條之1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之點數。……備註7：超過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認定，其計算方式為：（稽查採樣之檢測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應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備註13：本準則所稱經常僱用員工數，係參考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5條規定，各項法規規定於各保險機構（如公保、勞保、農保…）受理事業最近12個月平均月投保之人數為準。 」附表8、違反本法各條款對應之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7條第1項、第8條。處分依據：第40條第1項。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違反條文：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處分依據：第46條之1。違規者分類：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嚴重違規：60,000（單位：新臺幣元）。……備註一：嚴重違規包含下列情形之一（不包含社區、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築物污水處理設及非屬本法列管之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一）違反本法第7條第1項……之管制標準有下列情形之一：1.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度為各該管制標準限值5倍以上（但不包含氫離子濃度指數、大腸桿菌群及水溫）。2.排放廢（污）水中氫離子濃度指數小於2或大於11。（二）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第2項與第4項有關廢（污）水繞流排放、於廢（污）水排放（入）前與無需處理即能符合標準之水混合稀釋、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功能不足或未正常操作等規定。……備註二：一般違規指非屬前項各款情形。」

　　⒍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第1項）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2項）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第3項）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2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2分之1；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3分之1，亦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3分之1。但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4項）其他種類行政罰，其處罰定有期間者，準用前項之規定。」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㈢原告確實有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

　　⒈由前開規定可知，水污法係為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國民健康之目的而制定之專業環保法規，其就事業排放之廢（污）水，以放流水標準作為認定有無妨害水體涵容能力之管制標準，以管控防禦人為經濟活動對環境所造成污染實害之危險。是水污法所定之事業，依法負有確保排放於地面水體之廢（污）水符合放流水標準，以避免逾越承受水體之涵容能力，以及設置經核准登記之廢（污）水收集、處理單元、流程，並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不得繞流排放之義務。

　　⒉經查，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其廢水應循經核定之廢水處理流程，於經適當處置後排放。惟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該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結果pH值為4.89，COD為7,170mg/L，SS為56.3mg/L（見本院卷第79-83、87、89-90、93-103頁），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被告於113年6月7日前往稽查後，以同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見訴願卷第149-151頁）。原告於113年7月2日函，於該函自陳：「……說明：……（二）……2、本公司收集溝渠因地勢高低差及長年使用而老舊，加上近來地震頻傳及其他自然因素產生裂縫，導致部分廢污水溢流鄰近廠區的雨水收集溝中，並非本公司有意為之。3、為迅速應對此狀況，本公司在隔壁廠區的雨水收集溝內設置了泵浦，將廢污水返送至本公司的廢水處理設施進行處理，以避免對外環境造成影響，以符合環境保護法規的要求，本公司並非故意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排放口，而是為了積極防止污染及遵守相關法令，採取了必要的緊急應變措施。……」（見訴願卷第38-44頁）。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陳述意見後，核認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願卷第37頁）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稽查圖片（見本院卷第79-83頁）、一般水質送樣單（見本院卷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第89-9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01-103頁）、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見訴願卷第37頁）、原告113年7月2日函（見訴願卷第38-44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59-61頁）在卷可稽。是本件被告係以原告同時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規定之事實明確，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暨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命環境保護權責人員參加環境講習2小時，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

　　⒊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

　　　⑴經查，依前開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屬水污法公告列管之「食品製造業」，並領有被告核發之系爭許可文件。依系爭許可文件，系爭工廠所採行之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其他後續行為係：「設置廢（污）水（前）處理設施」、「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逕流廢水管理計畫」（見本院卷1第66頁）；依系爭許可文件所附「廢（污）水產生與防治措施流向示意圖【下稱廢（污）水示意圖】，及原告廠區平面圖【乙證5、19，下稱廠區平面圖，其中標示廢（污）水流向（紅線）、排放水流向（綠線）、雨水流向（藍線）、放流口位置、雨水放流口位置等】顯示：廠區平面圖所示紅線，即廢（污）水流向，係由生產現場及辦公室所產生之廢（污）水，依序流至貯水池、固液分離機、調整槽，此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之WM01、WM02、WM03之廢（污）水，依序流向T01-01貯存池、T01-02固液分離裝置、T01-03調整池。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即排放水流向，係調整槽內之廢（污）水流至取樣井，再由D01（排放口）排放，即為廢（污）水示意圖中T01-03調整池流向T01-04取樣井，再流向D01納管（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見本院卷1第72、85、339頁）。前開廢（污）水流向業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工廠當庭勘驗屬實（見本院卷2第21、26-38、43-44頁）。另本院亦於履勘現場確認原告所稱與嬌旺公司之管線：「（問：與嬌旺相連之處為何？）證人（原告生產部經理）：嬌旺那邊的污水是從這邊流回來（見履勘照片7-4），泵浦抽回來的水會隨著管線排到污水處理設施。（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地方與嬌旺廠區相連嗎？）證人：沒有。這個管（見履勘照片7-7）是後來找出原因後才裝的。（問：乙證5「不明管線」是指何處？）被告輔佐人（稽查人員）：不明管線是埋在嬌旺廠區下面的管線。」（見本院卷2第9-10、30頁）、「（問：當時馬達啟動時，不明管線的水會回流到原告排水管；若馬達未啟動，不明管線就會直接流到系爭採集口即外面的排水溝？）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是。證人：流向是這樣沒錯。」（見本院卷2第10-11頁）、「（問：嬌旺的水是抽回來哪條管線？）原告代表人：這條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抽到污水處理設施。證人：塑膠管（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兩條塑膠管都是排廢水到污水處理廠的，一條是回收嬌旺那邊的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1）、一條是排我們廠區排出來的廢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2）；而白鐵管線是高溫消毒殺菌管線用的，非流廢污水（見履勘照片8之箭頭3）。」（見本院卷2第11、32頁）。此有系爭許可文件（見訴願卷第141-181頁、本院卷1第65-77頁）、原告廠區平面圖（見本院卷1第85、339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故系爭工廠之廢污水，依法應由廠區平面圖所示綠線，先進入污染處理設施，再經由D01放流口排放。

　　　⑵雖原告主張採樣程序有瑕疵致影響檢測結果；稽查人員所採樣檢測之地點係在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並非係在被告所稱之不明收集廢水溝渠處，而依廢（污）水示意圖，其經過路線非短而不排除因其他因素而有污染之可能，故該檢測取樣之水樣，自不能排除經過污染而不具代表性之可能云云。惟查，環保局係因系爭產業園區設置之自動連續監測異常，遂於113年6月7日16時許派員會同系爭產業園區服務中心人員前往系爭工廠稽查，發現原告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當日天晴，無雨），現場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見本院卷1第79-83頁）。經本院於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稽查影片（乙證21-繞流影片，採樣位置為乙證20紅色大箭頭的尾端，為斗六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即本院卷2第24頁履勘照片3、3-1至3-3）：「於00:00:21採水，採水後裝入塑膠圓桶後倒出，於00:00:41蒐集排放口的水，並於00:04:58開始準備驗PH值，以試紙插入量杯，於00:07:13時，量杯裡的水PH值顯示4.88，於00:08:01裝送驗的樣品，先裝入小塑膠瓶、再裝入大塑膠瓶，於00:09:56小塑膠瓶的採樣品加入硫酸，於00:16:05時，原來量杯裡面的水，PH值變為4.77，亦即該量杯裡的水經過8分多鐘後，PH值從4.88變為4.77。01:04:45以採樣圓筒採取水樣，檢視後再倒掉，於01:14:20雨水排放孔流出紅色液體。」被告並補充陳述：「稽查人員後來進入原告廠區投入第一次樣，當時有投2次樣，第一次比較不明顯，因此檢視後倒掉，接著投第二次樣，於1:14:20，流出來的樣是第二次樣。」（見本院卷1第387-389頁）。又查，環保局採樣後依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 W109.53B）（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 W424.53A）（見本院卷1第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C乾燥（NIEA 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進行檢測，經檢測結果pH值（氫離子濃度指數）為4.88，COD（化學需氧量）為7,170mg/L，SS（懸浮固體）為56.3mg/L（見本院卷1第87-103頁），顯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等情。亦有被告113年6月7日水污染稽查紀錄及照片（見本院卷1第79-83頁）、事業放流水採樣方法（NIEAW109.53B）（見本院卷1第289-295頁）、水之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測定方法-電極法（NIEAW424.53A）（見本院卷1第297-304頁）、水中總溶解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C乾燥（NIEAW210.58A）（見本院卷1第301-305頁）及水中化學需氧量檢測方法-密閉式重鉻酸鉀迴流法（NIEA W517.53B）（見本院卷1第311-317頁）、一般水質樣品送驗單（見本院卷1第87頁）、水質樣品檢測報告（見本院卷1第89-90頁）、113年6月7日pH計校正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1頁）、懸浮固體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93-100頁）、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化學需氧量檢驗紀錄表（見本院卷1第101-103頁）、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頁）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水樣，其已提出採樣及檢測過程之證據資料，並經本院勘驗採證影片如上，亦可知環保局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及檢測過程均無違誤，而該檢測結果顯示該採取水樣並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亦有上揭檢驗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於雨水放流口採取之水樣，係原告排放廢水於地面水體，並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足認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且系爭採集口為雨水集流溝渠，若僅為雨水並不會有未符合食品製造業所定放流水標準值之情形，故原告前開主張並無理由。

　　⒋原告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

　　　⑴按關於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該法施行細則第8條就其適用條件為進一步具體界定，經核未逾授權範圍，與母法規定及立法意旨無違，增加其適用法律之明確性，自得為執法機關所援用。衡諸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泵浦抽取方式等『蓄意行為』，使廢（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或未依下水道管理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道，為繞流排放情形之一，爰新增第1項第1款。……規範『有逃避主管機關稽查之意圖者』，屬繞流排放，爰新增第1項第5款。」可知事業如違反上述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第5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自應限於故意行為（含直接故意及未必故意）（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2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且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之繞流排放行為，以事業非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或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其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即為已足，不以所排放廢水是否超過放流水標準為限。

　　　⑵雖原告主張設置泵浦目的在於將貯留於嬌旺公司之廢（污）水抽往污水處理系統，並非抽往系爭排放口，無繞流排放之行為與故意，發生本件之情實屬意外，原告並無繞流排放之情事云云。惟查，原告於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自述「本件採樣地點是在斗六工業區雨水集流溝渠裡面，但被告往前查廢污水之來源時，是在嬌旺食品廠區裡面的管線查到的。之所以有該管線，係因原告當時認為地勢高低差關係會產生溢流，故與環保局及斗六工業區服務中心討論後，將可能會溢流到嬌旺食品的水，以泵浦抽回去處理，才會導致被告誤解原告係以泵浦抽水做繞流排放，但實際上原告係以泵浦將水抽回去處理，只是當天泵浦因不明原因未進行作業。……原告廠區地勢較高，因此廢污水處理過程可能會有污水溢流情形，故原告才會裝設泵浦將溢流的廢污水抽回去處理系統，但當天不明原因泵浦並未作業，導致有本件之稽查。」（見本院卷1第386頁）；核與本院於115年1月21日勘驗亦自述：因原告廠區與嬌旺廠區地勢存有高低差（見履勘照片3、4），當天泵浦壞掉，所以污水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此管（見履勘照片3、3-1至3-3）是嬌旺的排水管，我們設置的泵浦是設置在嬌旺廠區裡面等語（見本院卷2第7-8、21、24-25頁）相符。並經本院於115年1月21日至系爭排水口及系爭工廠進行履勘（原告代表人與嬌旺公司協調進入嬌旺廠區進行履勘，惟嬌旺公司拒絕配合），於系爭排水口處，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問：稽查當天泵浦未啟動？）印象中，當天的泵浦是有聲音的，應該是在運作中。【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動，但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見履勘照片3、3-1至3-3）流出來？】中間好像有一個類似抽水的東西，按了以後水就會慢慢抽回去。（問：稽查當天泵浦有啟動，但是污水還是從系爭採集口流出來，按了某個鍵才會將水抽回去？）是。但事隔1年多了，不清楚原告有無移除。」（見本院卷2第8-9、21、24-25頁）；於系爭工廠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當天這邊的水（見履勘照片5-3至5-5）接近滿位，慢慢才流出去。管線的鐵蓋也是後來才裝設的，印象中當天管線還沒有蓋子（見履勘照片5-6）。（問：鐵蓋是何時裝設的？）（原告代表人：裝很久了。）（引導本院至水井處）稽查當時水井的水位是滿的，沒有蓋蓋子，當天原告人員去休息室那邊插插頭，後來水位就瞬間往下，不到5分鐘就剩一半。」（見本院卷2第9、21、26-28頁）；經本院於履勘現場當庭詢問證人：「（問：馬達啟動需要插插頭（見履勘照片11-1至11-3）？）是，都是24小時插著，如果沒有插著，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廢污水就會流到嬌旺公司外面那邊。（問：通常都是插著？）是。……（原告訴代問：如果馬達跳電，是否需要手動啟動？）馬達跳電就沒有電了，要怎麼手動啟動？（原告訴代問：跳電後因為插頭還是插著的，是否會像電腦一樣，跳電後可以手動開機？）沒有，跳電就沒有電了。（問：稽查當天，有無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沒有。（原告訴代問：泵浦裝設多久了？）很多年。（原告訴代問：幾十年？）對。（原告訴代問：有無發生過漏水，廢污水沒有抽回來的狀況？）應該沒有，因為工作時不可能去看有無漏水，是被告來檢查時才發現廢污水漏出來，那時候才跑去看。（原告訴代問：為何當天泵浦馬達沒有將廢污水抽回來？）應該有，但可能卡住，做完的時候就沒有水了，稽查那時剛好生產要結束。（問：後來有無重新啟動？）我那天都沒有動，沒有重新啟動，可能是卡住，但做完就剛好沒有水了。（問：稽查當天有無做什麼，導致後來又重新啟動？）我那天沒有做什麼動作，也沒有重新啟動。（問：有無做任何動作，排除卡住的情形？）沒有。」（見本院卷2第12-15、39-40頁）。此有本院114年11月4日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1第383-392頁）、本院115年1月21日勘驗筆錄及照片（見本院卷2第7-44頁）在卷可稽。是依前開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及證人所述，被告輔佐人（環保局稽查人員）陳述稽查當天係原告人員去休息室插上插頭泵浦馬達才啟動等語，證人則證述泵浦馬達為24小時插著插頭，否則泵浦馬達就無法啟動，稽查當日無跳電或停電的情形等語。本件雖無具體事證證明原告人員確實於稽查當日方至休息室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惟依前開證人所述，當日亦未有跳電或停電的情形，是本件應排除泵浦有非人為因素而故障或跳電導致廢污水無法抽回之狀況，故縱使原告並無故意，亦有未必故意即根本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是雖被告並未否定原告因地勢關係設置專管及泵浦抽回溢流污水之合法性，惟原告有未必故意即未插上插頭啟動泵浦馬達以回抽廢水之情事，已如前述，則原告使污水逕自系爭排放口流出之事實，係未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其於製造、操作及其作業環境所產生廢水，已構成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定義之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所定繞流排放，原告確實有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規定之行為，故原告之主張仍不可採。

　㈣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並要求原告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應屬適法：

　　⒈按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依前開說明，事業違反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被評價為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是與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相比，惡性較為重大。則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並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裁處罰鍰時，應從一重即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

　　⒉復按水污法第46條之1規定，事業有違反同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者，法定罰鍰額度為6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除具有免除處罰或減輕之法定事由外，主管機關要無不予處罰或減輕之裁量餘地，則其參據裁量基準予以裁處，自無違法可指。基上，行為時裁罰準則係經法律授權，依污染特性及違規情節，詳列違規態樣點數及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違規態樣點數又區分為基本點數及各類型違規行為點數，核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與立法授與裁量權之目的尚無牴觸，亦未逾越授權裁量之範圍，被告自可加以援用。

　　⒊經查，被告以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原處分漏列該條項，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已有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等語，見訴願卷第37頁）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原告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及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係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2條第3款附表3備註6㈠規定，一行為同時違反前開二規定，應依其違規情節同時考量繞流排放及放流水超過管制標準點數。其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如下：

　　　⑴違規態樣點數85點（嚴重違規）：

　　　 A、規模：依原告系爭許可文件核准之廢（污）水排放量為32立方公尺/日，Q（廢污水量）<50CMD，又因本件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屬違反行為時裁罰準則附表3備註4（二）所稱嚴重違規，故以嚴重違規1點計算。

　　　 B、影響：

　　　　　優先以許可登記之承受水體認定，無許可者，則以廢（污）水注入點位置之各級排水路或其他水體認定。因系爭工廠放流口之承受水體為牛埔溪○○縣○○市○○段219-0地號，屬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搭排，而牛埔溪為北港溪之支流，本件承受水體屬北港溪水區之「石榴班橋至土庫大橋」（見本院卷1第319-321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水區、水體分類」公告說明屬於丁類（見本院卷1第323-326頁），違規點數計1點。

　　　 C、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繞流排放行為：

　　　　　違規點數計40點。

　　　 D、涉及超過管制標準限值或未經許可稀釋行為點數：

　　　　　（108年4月29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所定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氫離子濃度指數現場檢驗為4.89（pH）（4.0≤pH<5.0），違規點數計3點。其他水質項目（C2）：懸浮固體（56.3-30）/30=0.87倍，化學需氧量（7,170-100）/100=70.7倍，以超過符合之管制標準限值倍數最高之水質項目（70.7倍）認定，C2≥50倍，違規點數計40點。合計總點數85點（1＋1＋40＋3＋40＝85）。

　　　⑵加重或減輕點數事項（審酌點數）：

　　　　加重點數部分0點。減輕點數部分，原告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100人之證明文件（見訴願卷第44頁），且其自本次違反之日起，往前回溯1年內無違反相同條款者，故減輕17點【總點數×（-0.2）＝85點×（-0.2）】；原告於稽查時配合度良好，故減輕8.5點【總點數×（-0.1）＝85點×（-0.1）；受處分對象於陳述意見時提出環境改善作法（見訴願卷第38-43頁）經主管機關認定者，故減輕4.25點【總點數×（-0.05）＝85×（-0.05）】，總計應減輕點數為29.75點（17＋8.5＋4.25＝29.75）。

　　　⑶合計處分點數55.25點（85－29.75＝55.25）。處分基數：違反條文第18條之1、處分依據第46條之1規定，嚴重違規：60,000元。罰鍰計算結果：處分點數×處分基數=55.25×60,000＝3,315,000元。此有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河川區域公（私）地使用許可書（見本院卷1第319頁）、系爭工廠地籍圖資系統資訊及說明（見本院卷1第321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地方政府公告118條河川「水區、水體分類」摘要彙總表節本（見本院卷1第323-336頁）、原告113年7月2日茗源水字第11300701001號函（見訴願卷第38-43頁）、原告勞保被保險人計費清單（見訴願卷第44頁）在卷可稽。是依本件違規態樣點數計算，罰鍰金額應為3,315,000元，原處分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核無違誤。

　　⒋雖原告主張被告僅依行為時裁罰準則而未考量違反之具體情況，逕裁罰原告高達331萬5,000元之罰鍰，顯然違反平等原則，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瑕疵云云。惟查，原告具有水污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款類型之繞流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屬惡意或蓄意之違規行為，且系爭排放行為至少具有未必故意，已如前述，參酌前開違規態樣點數及系爭罰鍰金額計算，原處分係依行為時裁罰準則第3條附表3及附表8之規定作為計算依據，核其罰鍰裁處既係適用前揭經法律授權訂定之行為時裁量準則，且已審酌前揭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定因素，且未逾法定裁量範圍，亦無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復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依前揭說明，即難認原處分罰鍰額度之裁量有何違反比例原則或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等違法情事，故其裁處於法有據，原告前開主張為無理由。

　　⒌又原處分原係以水污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為裁處依據，嗣於被告113年6月25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時復載明將依水污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即被告係以原告系爭排放行為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46條之1及行為時裁罰準則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系爭罰鍰及命其應裝設系爭監測系統，惟依前開說明，於事業一行為同時違反水污法第7條第1項、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時，其裁罰規定即同法第40條第1項及第46條之1第1項，兩者法定最高及最低罰鍰額均相同，應依其違章情節較重者（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上字第795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揭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之規定，應從一重依水污法第18條之1第1項及第46條之1規定裁處，原處分適用法律即有所違誤，訴願決定亦未指明，然該違誤並不影響裁罰金額，爰均予以維持，併予敘明。

　㈤綜上所述，原告於系爭工廠從事食品製造業，領有被告核發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經環保局於113年6月7日稽查採樣時，發現原告有將廠內廢（污）水以泵浦控制方式專管排放至雨水放流口之系爭排放行為，且經檢測結果為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為4.89，化學需氧量（COD）為7,170mg/L，懸浮固體（SS）為56.3mg/L（食品製造業放流水標準值：pH值共同適用6-9、COD：100mg/L、SS：30mg/L），未符合放流水標準，被告遂於113年8月30日以原處分處原告罰鍰331萬5,000元罰鍰、環境講習2小時（本件原告未對此部分不服），及限期設置系爭監測系統，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從而，原告訴請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除環境講習2小時部分外）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說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